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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撮要 

審計署對澳門公共行政部門在 2008 年 7 月 1 日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這段期間的

出外公幹進行了一項衡工量值式審計工作，主要是探討公共行政部門對出外公幹的監

管是否完善，以及是否善用資源。 

1.1 審計結果及意見 

1.1.1 出外公幹的日津貼開支 

1.1.1.1 部門採用“選擇制度＂多於“一般制度＂ 

在抽樣的部門中，1 天的公幹行程約有六成是採用“一般制度＂，且全數均是前

往香港及內地。但超過 2 天或以上的行程，超過七成是選取“選擇制度＂的。根據本

署分析，原因是與“一般制度＂的日津貼金額入不敷支有關。 

1.1.1.2 “一般制度＂的日津貼金額缺乏恆常的檢討機制 

“一般制度＂日津貼金額被酒店住宿佔去了大部份比例，本署從收集到的酒店價

格資料顯示（詳見註解 4），北京及上海在 2009 年上半年每晚酒店平均價已近 900 澳

門元，但“一般制度＂前往中國內地的日津貼最高金額才只是 1,100 澳門元，實難以

足夠應付公幹人員的公幹消費，“一般制度＂日津貼金額明顯脫離了時代變化的需

要。 

1.1.1.3 日津貼發放金額沒有統一規範 

有抽樣的部門按本身需要，訂定了一些“一般制度＂以及“選擇制度＂的日津貼

發放規定，但這些規定多種多樣，例如消費金額上限，不論是酒店住宿又或是膳食等

等的消費金額，所訂的金額上限都有所不同，亦有些抽樣部門是沒有設定任何消費上

限。這些情況導致日津貼金額的發放存在差異，直接影響工作人員之間的公平性。 

1.1.1.4 部門內部規範與《澳門公共行政工作人員通則》規定存在衝突 

有抽樣的部門，其組織法並沒有賦予權限制訂專用人事規章，但卻自行制訂了

“一般制度＂或是“選擇制度＂的內部規範，其內容更與《澳門公共行政工作人員通

則》（下稱《人員通則》）存在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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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酒店及膳食消費開支偏高 

酒店住宿及膳食在日津貼的消費項目中，所佔的比例較大，且屬風險較高的 2 個

項目，本署發現部門在這兩個項目的消費金額都偏高。抽樣的部門之數據顯示，在不

同地區每晚酒店最高房價住宿項目當中，金額高於 2,000 澳門元的項目佔總項數超過

六成，其中更有高達 13,770 澳門元。另外，部門單一餐膳食人均最高金額介乎 150
至 1,300 多澳門元不等。 

本署認為，制度上缺乏了明確規範供部門依循，造成了酒店住宿及膳食消費開支

偏高的原因。 

1.1.2 出外公幹監管方面的其他問題──行程報告書 

根據《人員通則》以及行政暨公職局就提交行程報告書的書面回覆，行程報告書

的提交並沒有任何豁免或例外情況，且有關工作人員必須提交“詳細＂之行程報告

書，否則將不獲支付應收之津貼款項。但本署卻發現有抽樣部門沒按法例要求提交行

程報告書，情況包括在結算後才提交、回程三十日後才提交以及完全沒有提交，儘管

沒有提交行程報告書，但有關公幹人員仍獲發放相關的日津貼，顯然欠缺法理依據。 

1.2 審計署的建議 

1.2.1 全面檢討出外公幹相關法例，尤其對於日津貼的 2 種發放制度； 

1.2.2 在法例的框架底下，訂定明確、細化的指引，以供各部門在訂立內部規定時作

參考，尤其應著重設立適當指引協助有效監控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出外公幹消費

項目； 

1.2.3 建立恆常檢討機制，確保出外公幹相關法例及指引與時並進，發揮應有作用。 

1.2.4 在訂定出外公幹內部規範時，從整個特區政府層面考慮，避免產生公平性問

題，並嚴格審視相關規範有否與《人員通則》規定存在衝突； 

1.2.5 加強對出外公幹消費的節約意識，發揮公帑運用的最大效益； 

1.2.6 提高對行程報告書的重視程度，嚴格按照法例要求提交行程報告書，以及良好

規範報告書的內容，使之可以成為出外公幹的重要成文記錄，以及信息反饋工

具。 

1.3 審計對象的回應 

報告中提及的審計對象，均向本署送回了書面回應（詳見第 6 部分），各部門的

回應內容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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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民政總署 

對於審計報告提的意見及建議，部門將審視工作中的可優化之處，從而持續提升

整體的效益。此外，部門亦就報告內部份內容作出了補充說明。 

1.3.2 體育發展局 

部門感謝報告內所提出的情況，讓部門有機會重新審視工作及作出改善。此外，

部門亦指出了籌劃公幹行程所遇到的客觀情況，以及選取酒店的原因等補充說明。 

1.3.3 旅遊基金 

部門表示，對日津貼發放制度的選取會按照法例執行；對於本署就“選擇制度＂

日津貼金額的監控所發表的意見表示尊重；對膳食開支的監管將進行研究以進一步強

化現有制度；對酒店選取方面，會盡量作出諮詢問價及考慮各項因素；對報告內有關

行程報告書的提交之意見，部門亦會即時配合執行。對於報告第 4.1.3.1 表 12 酒店住

宿開支之資料，部門認為報告內只提及最高之單價，並未考慮揀選相關酒店之理據以

及房間之等級，強調應以中位數的方式披露。 

1.3.4 社會工作局 

部門表示十分認同是項審計工作，並同意報告中的審計意見。部門亦已於本年修

訂及推出了出差指引，加強規範。 

1.3.5 澳門理工學院 

部門就報告表 12 所列一項酒店房價作出了解釋，補充了選取酒店的考慮及價格

較高的原因；此外，部門亦指出就膳食開支方面已訂立指引加強監督。 

1.3.6 貿易投資促進局 

部門表示對報告內容並無補充意見。部門亦認同報告內對公幹開支監管的建議，

並已於本年制定公幹指引作出規範。此外，部門亦祈望具權限的監管機構盡快修訂及

完善公幹制度。 

1.3.7 澳門監獄 

部門贊同報告內有關部門內部規範與《人員通則》規定存在衝突的意見。酒店住

宿方面，部門表示除個別情況外，其餘情況均按照法律要求進行諮詢問價，採購酒店

住宿服務。膳食開支方面，部門指出消費貼近上限屬於員工之個人行為，部門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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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有關人員之行為有違反法例或指引之情況。行程報告書方面，部門同意報告中的

相關審計意見，並將加以改善。 

1.3.8 教育暨青年局 

部門指出，在選擇酒店時會綜合考慮各項條件或因素，並透過招標程序取得；就

行程報告書方面，部門已補足有關規定和程序，以符合法例規定。部門亦表示認同審

計報告的建議，訂定公共行政規範的專責部門應全面檢討現行相關法例。此外，對於

日津貼金額發放的原則，部門認為參照《人員通則》第二百三十四條的理解，部門向

公幹人員發放三分之一的日津貼，並無違反有關法例的規定。 

1.3.9 金融管理局 

部門表示對審計報告十分重視，並認同報告結果及有關之改善建議。 

1.3.10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部門表示對於審計報告並沒有任何補充。 

1.4 行政暨公職局的回應 

部門主要從完善公共行政制度及管理的角度，對審計報告所提出的問題作出分

析。就日津貼制度的選取方面，部門認為“一般制度＂及“選擇制度＂各自發揮一定

程度的作用，但認為有需要檢視“一般制度＂中日津貼金額的訂定，以適應社會發展

的變化。就審計對象沒有組織法賦予權限而自訂日津貼規定的情況，部門認為只要有

關規定切合實際需要，且有利公帑的有效運用，是符合《人員通則》規定的原意。對

於酒店住宿存在不同處理方式的問題，部門認為基於每項公幹具有不同行程及交通安

排，對酒店住宿的需求亦有所不同，難以明細規範，應該因應公幹活動的現實情況，

並以達致公幹目的及成果、合理運用公帑為原則，作出適當處理。就行程報告書的內

容方面，部門認為難以絕對化衡量，應根據公幹具體情況，將其成果及經驗予以反映。 

另外，部門亦就報告所提出的審計建議作出了回應。部門認同報告中提出須檢討

現時出外公幹相關制度及管理，以及在現行的法例框架下，訂定明確細化指引的建

議。然而，有關財政運用的標準及指引方面，則財政局更具專業能力制定，建議可由

該局探討如何制定。此外，部門亦認同報告中有關加強公務人員出外公幹消費的節約

及善用公帑意識的提升及培訓，以及加強對行程報告書的重視程度的建議，並表示可

根據財政局將來為此制訂的指引，組織培訓課程或工作坊，邀請財政局派出導師作介

紹及培訓，使各公共部門統一執行。 

整體而言，部門認同審計報告之目的，並同意現行出外公幹活動的監督及相關資

源運用的機制有完善空間。（詳見第 7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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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審計項目的背景 

2.1 審計背景及目的 

部門為了參與在外地舉行的會議及交流活動，以及到外地作宣傳推介等，都會選

派相關人員出外公幹。出外公幹的活動費用是由特區政府所承擔，每年特區政府為這

筆出差費用都需支付龐大的開支，根據前期資料搜集所得，特區政府於 2008 年度支

付的公幹總開支達 41,536,340.58 澳門元，當中包括酒店住宿、膳食、當地交通開支及

人員之出差津貼。由於在現行財政制度下，部門對酒店住宿開支的記錄方式不一︰有

部門視為公幹人員的個人消費並記錄於出差津貼內；亦有部門視為服務取得記錄於資

產租賃項目。因此，有關津貼金額未能完全反映酒店住宿的實際開支。 

基於出外公幹開支金額龐大並具有持續性，因此本署立項探討公共行政部門在法

例的規範下，對出外公幹活動的監管，以及相關資源的運用情況。本署並就審計發現

中所存在的問題提出改善建議，冀能從整體上全面提升及優化公共部門對出外公幹的

管理，以達到善用公帑的目的。 

2.2 有關出外公幹的法例規定 

第 87/89/M 號法令核准的《澳門公共行政工作人員通則》（下稱《人員通則》）第

二百二十八條至第二百四十四條（詳見附件一），對有關公幹開支作出了明確的規範。

按照法例規定，出外公幹的公共行政工作人員有權收取的津貼和相關開支主要包括：

啟程津貼、日津貼、公務員或非公務員前往外地公幹或前來本澳的交通費。以上各項

開支的法例規範大致如下： 

2.2.1 啟程津貼 

前往外地公幹之去程及回程均獲發啟程津貼，如行程少於 30 日則僅獲發放一次

（前往香港或廣東省之行程需超過連續 7 日才有權收取）；若啟程之前六個月內曾以

相同名義獲發啟程津貼，則無權再收取該津貼。 

2.2.2 日津貼 

日津貼為公幹人員在外地的個人消費津貼，用以支付住宿、膳食及當地交通開

支。根據《人員通則》規定，日津貼可採用兩種制度發放，分別為“一般制度＂或“選

擇制度＂1。 

                                                 
1 有關“一般制度＂及“選擇制度＂的具體描述請參閱 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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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往來外地及本澳交通費 

包括航空、海路或陸路所需之費用、擔任職務所需之書籍及其他物品之運輸費、

行李及保險；航空旅費是指經濟客位之費用，但領導人員或等同領導人員者、廳長或

等同廳長者則被賦予收取商務客位航空旅費之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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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審計執行情況 

是次《公共部門工作人員出外公幹》衡工量值式審計工作，本署先透過公函要求

公共部門就 2008 年 7 月 1 日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的出外公幹情況填報資料表。根據

80 個部門所填報的資料，撇除在審查期間並沒有出外公幹的部門，在餘下 59 個部門

中，本署再按照出外公幹的消費開支、出外公幹次數、部門職能及規模等方向，在不

同性質的部門當中選取民政總署、體育發展局、旅遊基金、社會工作局、澳門理工學

院、貿易投資促進局、澳門監獄、教育暨青年局、金融管理局及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共 10 個部門，作為實地審計對象，以進一步了解公共部門在出外公幹的具體管理情

況。 

是次的審計內容主要包括以下兩方面： 

 出外公幹的開支是否得到合理運用； 

 對出外公幹的監管有否存在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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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審計結果 

4.1 出外公幹的日津貼開支 

日津貼主要是用作支付公幹人員行程中的每天消費。根據所收集的部門資料，現

時絶大部份的部門均遵循《人員通則》的規範，透過“一般制度＂或“選擇制度＂發

放日津貼；只有極少數的部門，如民政總署及金融管理局，由於其組織法賦予權限而

自訂了相關的出外公幹制度。民政總署表示，其日津貼發放制度基本上是以《人員通

則》作基礎來制訂的，相關規定基本上與《人員通則》相同。金融管理局的自訂制度

則有別於《人員通則》規定，並沒區分“一般制度＂及“選擇制度＂，而是按照公幹

人員職級及在外地逗留的時間發放定額日津貼。 

日津貼所涉及的變數較多及金額較大，其存在的風險亦較大，因此本署對此作重

點審計，主要圍繞日津貼的發放制度、部門規範，以及實際消費金額 3 方面進行評論。 

4.1.1 “一般制度＂與“選擇制度＂的執行情況 

本部份就公共部門普遍採用的兩種日津貼發放制度進行探討，以了解這兩種制度

在實際操作上有否存在問題及其成因。 

4.1.1.1 “一般制度＂與“選擇制度＂在法例規範上的差異 

“一般制度＂ 

按照出外公幹人員出外日數定額發放日津貼，而津貼的金額則根據《人員通則》

之“表四＂規定的公幹人員四個級別及前往的三個地區（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葡

國；其他國家）收取不同金額。具體的日津貼金額分佈情況見下表︰ 

表 1︰《人員通則》之“表四＂日津貼金額 

支付金額（澳門元） 
級別 薪俸點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 葡國 其他國家 

1 1000 至 600 1,100 1,300 1,600 

2 595 至 440 900 1,100 1,300 

3 435 至 200 850 970 1,160 

4 195 至 100 700 820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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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通則》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日津貼金額為表四所載者，得以批

示作出修改＂。上述表 1 內之日津貼金額，經 1995 年 4 月 10 日第 15 期《政府公報》

第 1 組公布的 4 月 3 日第 16/GM/95 號批示修訂，為截至目前最近一次修訂。 

出外公幹人員若採用“一般制度＂，須按照其收取的日津貼金額，自行處理公幹

目的地所涉及的所有開支，包括住宿、膳食及當地交通費等，回程後不用就開支向部

門提交任何的單據或證明。此外，《人員通則》亦規定，如公幹人員因任何理由而無

須為住宿作出開支，則只能收取《人員通則》之“表四＂所載總額二分之一的日津貼

金額。（“一般制度＂的相關法例規定，可參閱附件一《人員通則》第二百二十八條

至第二百三十五條） 

“選擇制度＂ 

按照《人員通則》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款的規定：除以上述數條2規定之制度外，

尚得選擇報銷住宿、膳食及交通開支制度。而第二款亦規定：按此制度，應發給不超

過有關表內3所定最高金額之三分一之日津貼，以支付在一般情況下無單據之開支。 

出外公幹人員選用了“選擇制度＂，除可收取不超過《人員通則》之“表四＂所

定最高金額三分之一日津貼，以支付無單據的日常開支外，出外公幹人員在回程後須

提交在公幹目的地所涉及的住宿、膳食及交通開支等單據，以“實報實銷＂的方式收

回其在公幹目的地已支付的金額。而部門在收到出外公幹人員的開支單據後，須經審

核及折算匯兌後，才結算相關金額以支付給出外公幹人員。 

對於實報實銷的住宿、膳食及交通等開支，法例對報銷的細則項目及金額並沒作

出明確規範。而根據對 10 個實地審計部門了解得知，部門大多是以合理及節約為基

本原則，以作為對“實報實銷＂單據的審核標準。亦有部門，如澳門監獄、民政總署

等，對實報實銷的日津貼金額自行制訂了每日的消費上限。（“選擇制度＂的相關法

例規定，可參閱附件一《人員通則》第二百三十一條至第二百三十五條） 

4.1.1.2 部門採用“一般制度＂與“撰擇制度＂的整體比例 

根據 59 個部門所填報的資料，在 2008 年 7 月 1 日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的審計期

間，部門採用“一般制度＂及“選擇制度＂的出外公幹行程共 2,876 項。為了能夠更

明確了解部門採用“一般制度＂與“選擇制度＂的實際情況，本署根據 59 個部門所

填報的目的地資料，將採用“一般制度＂及“選擇制度＂的行程篩選及歸類在《人員

通則》之“表四＂所劃分的三個地區內，統計得出如下情況： 
                                                 
2 指《人員通則》第二百二十八條至第二百三十條有關“一般制度＂的規定。 
3 指《人員通則》之“表四＂，具體金額見本報告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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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按地區及採用制度的公幹行程數目及所佔百分比 

採用制度 行程總數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佔百分比) 

葡國 
(所佔百分比) 

其他國家 
(所佔百分比) 

跨區* 
(所佔百分比)

一般制度 1265 1166 
(40.54%) 

6 
(0.21%) 

93 
(3.23%) 

0 
(0%) 

選擇制度 1611 1204 
(41.86%) 

22 
(0.77%) 

371 
(12.90%) 

14 
(0.49%) 

總計 2876 2370 
(82.41%) 

28 
(0.98%) 

464 
(16.13%) 

14 
(0.49%) 

*同一行程前往多於一個地區 

從上表可見，公幹目的地以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主，行程數目超過 80%。就

“一般制度＂及“選擇制度＂兩者的採用情況來比較，無論是前往香港/中華人民共和

國、葡萄牙、其他地區或涉及多個不同地區的行程均以“選擇制度＂為多。 

另外，若按部門填報資料進一步按公幹天數來篩選及分析，有以下結果： 

表 3︰按公幹天數劃分採用制度的行程數目分佈 

1 天行程 2 天及以上行程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他地區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他地區 

採用制度 

行程

項數 
所佔百

分比 
行程

項數

所佔百

分比 
行程

項數

所佔百

分比 

行程

項數 
所佔百

分比 

行程

總數 

一般制度 794 66.39% 0 0.00% 372 22.14% 99 5.89% 1265 
選擇制度 401 33.53% 1 0.08% 803 47.80% 406 24.17% 1611 

總計 1195 99.92% 1 0.08% 1175 69.94% 505 30.06% 2876 

上述資料顯示，1 天的公幹行程較多採用“一般制度＂，佔 66.39%，且全數均為

前往香港及中國內地，而 2 天及以上的公幹行程，部門則採用“選擇制度＂為主，佔

71.97%（47.80% + 24.17%）；另外，在 2 天及以上行程 – 其他地區部份，“選擇制度＂

的採用比例為 24.17%，遠高於“一般制度＂的 5.89%。這數字從側面反映了當公幹行

程屬於以下 2 種條件時，部門傾向採用“選擇制度＂︰ 

 公幹期間超過 2 天需要酒店住宿； 

 公幹地點為香港及中國內地以外之其他地區。 

12 



4.1.1.3 與消費水平相關的 3 項指標 

“一般制度＂所支付給出外公幹人員的日津貼金額，是公幹人員當地的每日可消

費金額。本署以“一般制度＂的日津貼金額作為切入點，並揀選與消費水平有參考價

值的 3 項指標作比較，以探討有關金額是否未能符合公幹人員的實際開支所需以致部

門多採用“選擇制度＂。這 3 項指標簡介如下： 

4.1.1.3.1 酒店市場平均價格 

對於公幹人員在住宿、膳食及交通方面的開支，酒店住宿的金額在一般情況下所

佔的比重應該最大及較易估算。所以本署嘗試了解各地的酒店市場平均價，並以 2009
年上半年主要城市的每晚酒店平均價去衡量日津貼金額是否足夠。選取的城市酒店平

均價格如下（詳細資料參閱附件二）： 

表 4︰2009 年上半年主要城市每晚酒店平均價4 

城市 每晚酒店平均價 折算澳門元* 
紐約 £139 1,686.07 

華盛頓 £123 1,491.99 
東京 £114 1,382.82 
巴黎 £109 1,322.17 
倫敦 £101 1,224.12 

新加坡 £100 1,213.00 
里斯本 £86 1,043.18 
香港 £85 1,031.05 
上海 £74 897.62 
北京 £73 885.49 

拉斯維加斯 £53 642.89 
*以 1 英磅 = 12.13 澳門元折算 

上表顯示，主要城市如國內的北京及上海等，其酒店平均價已超過 70 英磅（折

合已近 900 澳門元），而歐美等消費水平較高的國家地區，如葡國里斯本為 86 英磅（折

合已超過 1,000 澳門元）；美國紐約 139 英磅（折合已超過 1,500 澳門元）；日本東京

亦達 114 英磅 (折合已超過 1,300 澳門元)。 

                                                 
4 資料來源︰The Hotels.com - Hotel Price Index (HPI)。Hotel Price Index (HPI) 是酒店網站 The 

Hotels.com 按照客戶透過其網站訂購酒店的實際支付金額數據，按照不同地區定期統計及發布的酒

店價格指數。本署曾對相關酒店價格資料作廣泛搜集，因 The Hotels.com - Hotel Price Index (HPI) 的

資料較為全面，所以取其數據作為主要參考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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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2 綜合消費物價指數（通脹指標） 

隨着生活指數的變化，每年的消費物價指數亦隨之出現變動，反映每年的生活消

費水平。根據統計暨普查局資料，追溯至最早 1998 年至 2009 年本澳按年的綜合消費

物價指數及相應的通脹率數據如下： 

表 5︰1998 至 2009 年本澳每年綜合消費物價指數 

年份 
綜合消費物價指數 

（基期︰2008 年 4 月至 2009 年 3 月）

綜合通脹率 
（百份比） 

1998 88.14 -- 
1999 85.32 -3.20 
2000 83.95 -1.61 
2001 82.28 -1.99 
2002 80.11 -2.64 
2003 78.86 -1.56 
2004 79.63 0.98 
2005 83.13 4.40 
2006 87.41 5.15 
2007 92.28 5.57 
2008 100.23 8.61 
2009 101.40 1.17 

 整體綜合通脹率︰ 15.04 

資料來源：統計暨普查局提供之官方統計資料 

從上表可見，在過去十多年間，即使每年的通脹率出現高低變動，但歷年來整體

綜合通脹率亦已上漲了 15.04%。 

4.1.1.3.3 公共行政工作人員之薪俸 

因應澳門社會的經濟環境和薪酬變化趨勢，澳門公共行政工作人員的薪酬，自

1995 年起至 2008 年這十多年間，曾作出過 5 次調整，調整方式為更改每一薪俸點之

金額，具體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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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995 至 2008 年間每一薪俸點金額的調整情況 

調整期間 每次調整後之每一薪

俸點金額（澳門元） 對比上一次之增幅 整體增幅 

1995/7/1 44.00 -- 
1996/7/1 47.00 6.82% 
1997/7/1 50.00 6.38% 
2005/1/1 52.50 5.00% 
2007/1/1 55.00 4.76% 
2008/1/1 59.00 7.27% 

34.09% 

上表顯示，公共行政工作人員於 1995 年的每一薪俸點 44 元，已調升至現時每一

薪俸點 59 元，增加了 15 元，即有 34.09%的增幅。 

4.1.1.4 審計署的意見 

《人員通則》制訂了“一般制度＂及“選擇制度＂，以日津貼的方式支付予出外

公幹人員作為在當地的消費之用，並賦予部門可根據本身的實際需要及公幹地點的消

費水平，在兩種制度之間作出合理選擇，以保障部門與出外公幹人員雙方的權利及義

務。“一般制度＂以定額形式發放，“選擇制度＂則以消費單據實報實銷，兩種制度

都有其適用性及互補作用。但根據本署對部門資料的分析所得，“選擇制度＂佔了主

導地位，變相剝奪了部門在兩種制度之間的選擇權利，亦令到“一般制度＂未能發揮

其應有作用。審計分析結果顯示，在“外在＂各地消費水平日益提高，“內在＂對日

津貼發放制度缺乏適時檢討這兩方面因素的影響下，導致當前往消費水平較高而需住

宿的行程時，部門傾向採用“選擇制度＂。具體分析如下︰ 

“一般制度＂與“選擇制度＂的使用比例 

參照 4.1.1.2 – 表 2 及表 3 數據資料，1 天的公幹行程部門較多採用“一般制度＂，

約佔六成，且全數均為前往香港及中國內地，屬於 1 天的公幹行程仍看不出部門對制

度的選擇有明顯的傾向性。但若超過 2 天或以上的公幹行程，部門則明顯傾向採用“選

擇制度＂，比例超過七成，遠高於“一般制度＂。 

按照一般的行政程序，“選擇制度＂需對“實報實銷＂的單據作出審核及折算匯

兌，“一般制度＂則以定額方式發放，兩者相比，“一般制度＂無疑付出較少的行政

成本及易於控制開支。但根據本署的分析，部門寧捨易求難多採用“選擇制度＂，與

“一般制度＂的日津貼金額入不敷支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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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市場價格與“一般制度＂日津貼金額比對 

超過 2 天或以上的公幹行程，酒店住宿應佔較大開支，若日津貼金額難以支付酒

店費用，部門在無從選擇的前提下，無疑會傾向採用“選擇制度＂。正如本署在

4.1.1.3.1 所收集到的酒店價格資料，即使前往國內城市，如北京及上海，2009 年上半

年每晚的酒店平均價已達至近 900 澳門元，但根據《人員通則》之“表四＂，“一般

制度＂前往中國內地的日津貼最高金額只為 1,100 澳門元，以此金額去應付這兩地的

酒店住宿亦已顯得緊絀，且尚未計算膳食及當地交通等費用；更遑論前往歐美等消費

水平高的國家地區，如葡國里斯本的酒店平均價超過 1,000 澳門元、日本東京酒店平

均價超過 1,300 澳門元、美國的紐約及華盛頓酒店平均價，更在 1,400 澳門元以上。

同時我們亦不能忽略一個事實，2009 年上半年世界經濟仍處於金融海嘯時期，這段期

間各地的旅遊業正處低迷時期，酒店價格已顯得相對便宜，若與 2008 年同期相比亦

已普遍呈現一定程度的跌幅（詳細資料參閱附件二），但即使如此，若前往這些地區，

以“一般制度＂的 1,000 多元去支付除住宿開支外，還要兼顧膳食及交通等費用，顯

然捉襟見肘，入不敷支，更不用說在經濟蓬勃時期。 

上述比對結果，意味着法例雖賦予了部門有兩種制度的選擇權利，但基於現實的

環境，部門在行程超過 2 天的公幹只能首要考慮“選擇制度＂，否則，以“一般制度＂

的日津貼金額實難以足夠應付公幹人員前往消費水平較高地區的住、食、行等基本消

費需求，這種現象變相剥奪了部門的選擇權利；同時，基於金額不足導致部門不願採

用“一般制度＂，亦表示此制度形同虛設，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一般制度＂日津貼金額的修訂 

在 4.1.1.1 指出，根據《人員通則》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日津貼金額為

表四所載者，得以批示作出修改＂，但“表四＂所列之金額，是 1995 年 4 月作出修

訂的，距今已逾 15 年，而有關金額卻沒有與時適變。 

參照 4.1.1.3.2 及 4.1.1.3.3，以 1998 年至 2009 年本澳的每年綜合通脹率計算，可

發現在這段期間，整體的綜合通脹率已上漲了 15.04%。而在 1995 至 2008 年這十多年

間，公職人員的每一薪俸點亦已從 44 元調升至 59 元，增幅達 34.09%。雖則綜合通脹

率及公職人員薪俸點與日津貼金額沒直接的聯繫關係，但這兩個數字的變化在某程度

上可客觀地反映這個時期各地的消費水平趨勢，既然這兩個數字在這十多年來已出現

明顯升幅，即意味着這段時期的消費水平亦應有一定的升幅。 

從上述兩項指標的變化可以看到，在總體環境都出現趨升的情況下，“一般制

度＂的日津貼金額卻因缺乏恆常的檢討機制，訂定公共行政規範之專責部門對此沒作

出任何修訂，“表四＂的日津貼金額仍一成不變地凍結在 15 年前的消費水平，明顯

脫離了時代變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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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部門對日津貼所設的各項規範 

現行有關日津貼的規定，除了《人員通則》所訂的法例以外（參閱第 2.2 點），並

沒有統一的細化規範或指引；另外，具權限自訂制度的部門，其制度亦可有別於《人

員通則》所訂。基本上各部門均按照運作需要自行設定規範，或以成文指引方式，或

以不成文的約定俗成。本部份主要從整個特區政府的層面，審視部門就日津貼所制訂

的各項規範是否適切合理。 

4.1.2.1 “一般制度＂日津貼金額的監控 

在選取進行實地審查的 10 個部門當中，發現 7 個部門，包括：旅遊基金、社會

工作局、貿易投資促進局、澳門理工學院、澳門監獄、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及體育發

展局，均按照《人員通則》規定發放“一般制度＂日津貼金額；而金融管理局基於本

身制度有別於《人員通則》規定，將在 4.1.2.3 點再作討論；除上述部門外，民政總署

及教育暨青年局 2 個部門就“一般制度＂的日津貼金額有自訂規範，相關的規範內容

簡介如下︰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按照組織法可訂定本身的人員制度，部門表示其自訂制度是以《人員通

則》作基礎而制訂，因此亦參考《人員通則》內容，按照公幹人員的職級、公幹地點

訂定了“一般制度＂日津貼金額。部門表示，相關金額與《人員通則》所訂基本一致，

只是在公幹地區劃分方面存在些微差異。就本部份披露之情況，部門於 2010 年 9 月

致本署公函中表示現已作出了調整5。由於有關調整在審計期間過後發生，並不屬是

次審計範圍，本署沒有作出跟進及評論。 

表 7︰民政總署自訂“一般制度＂日津貼金額 

支付金額（澳門元） 
職級 香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歐洲、北美洲（不包括墨西哥）、

日本、澳大利亞及新西蘭 其他國家 

管理委員會成員 1,100 1,600 1,300 
主管及顧問 900 1,300 1,100 

職業組別 5 及 6 850 1,160 970 
職業組別 1 至 4 700 930 820 

資料來源︰整理自《民政總署人員通則》附件 VIII – 出差津貼 

                                                 
5 民政總署於回函中表示，部門於 2010 年 6 月 15 日已實施新的民政總署人員通則，在新通則下有關

公幹的啟程及日津貼與澳門公職法律制度不存在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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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與《人員通則》“一般制度＂金額（參閱第 4.1.1.1 點 – 表 1）比對得出，

在同一種日津貼發放基礎底下，民政總署自訂制度的津貼金額與《人員通則》所訂存

在差異，例如同為前往葡國，《人員通則》按 4 個級別的最高及最低金額分別為 1,300
澳門元及 820 澳門元，民政總署則將葡國納入為歐洲地區，最高及最低金額分別為

1,600 澳門元及 930 澳門元，優於《人員通則》所訂金額；其他地區方面，《人員通則》

的最高及最低金額分別為 1,600 澳門元及 930 澳門元，民政總署的對應金額分別為

1,300 澳門元及 820 澳門元，低於《人員通則》所訂金額。 

部門在回覆本署公函中表示，《人員通則》與民政總署自訂制度各級別界定的對

象範圍不同，《人員通則》以薪俸點作指標，而民政總署自訂制度則主要以職級劃分。

若按人員級別作細緻比較，兩者的差異不大。此外，部門亦表示，在訂定其制度時，

考慮到葡國的消費、生活指數與歐美各國相若，故將有關地區歸納同一類別。 

教育暨青年局 

教育暨青年局於 2007 年訂定“處理公務須知＂以供內部各單位參考。日津貼之

發放除依照《人員通則》執行外，亦在“處理公務須知＂中規範了“一般制度適用於

主管及工作人員，選擇制度僅適用於領導＂。 

此外，教育暨青年局對“一般制度＂無須支付住宿開支情況下的日津貼金額發

放，有更細緻規定︰一般情況下會發放《人員通則》之“表四＂總額的三分之一，但

亦會視乎工作量或所需擔任的職務，如領隊、演講等，以決定是否發放“表四＂總額

的二分之一。 

4.1.2.2 “選擇制度＂日津貼金額的監控 

在選取進行實地審查的 10 個部門當中，有 3 個部門，包括民政總署、澳門監獄

及旅遊基金，就“選擇制度＂日津貼方面制訂了消費上限，並對超出上限部份不予報

銷；社會工作局、貿易投資促進局、澳門理工學院、教育暨青年局、澳門保安部隊事

務局及體育發展局這 6 個部門則沒有制訂上限，有關部門表示主要按照法例規定，並

以合理及節約作為監管原則。而金融管理局基於本身制度有別於《人員通則》規定，

將在 4.1.2.3 點再作討論。此外，澳門理工學院於 2010 年 9 月致本署公函中表示，現

已就“選擇制度＂日津貼的控制方面作出了調整6。由於有關調整在審計期間過後發

生，並不屬是次審計範圍，本署沒有作出跟進及評論。 

本署整理了上述民政總署、澳門監獄及旅遊基金 3 個部門的消費上限內容，簡介

如下︰ 
                                                 
6 澳門理工學院於回函中表示，其理事會已批准了《澳門理工學院員工外地公幹之當地膳食工作指

引》，並由 2010 年 6 月 10 日起生效，當中對可報銷的膳食消費制定每日最高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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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總署 

有關上限以成文方式訂定，只涵蓋當地膳食一種消費項目，按公幹人員職級以及

公幹地區劃分每人每日最高金額，詳細分佈如下表︰ 

表 8︰民政總署“選擇制度＂日津貼消費上限 

膳食 – 每日最高金額（澳門元） 

級別 機構/薪俸點 
廣東省及直

轄市（北京、

天津、上海及

重慶） 

國內其

他省份

香港、台灣

及新加坡

美國、歐洲、 
澳洲、紐西蘭、 
加拿大及日本 

其他國家

3 
管理委員會、諮

詢委員會及監察

委員會之成員 
360 300 600 720 420 

2 
430 以上除級別 3

所指人員 300 240 480 600 360 

1 < 430 240 180 360 480 300 
資料來源︰ 整理自民政總署《選擇制度津貼之發放規則》圖表 I（表格內金額於 2008 年 12 月 1 日經

管理委員會核准調整；而“機構/薪俸點＂亦作出了修訂，生效日期為 2009 年 8 月 4 日） 

此外，部門又規定在下午 3 時前回到澳門，或下午 3 時後出發的行程，有關的上

限金額減半。 

澳門監獄 

有關上限透過獄長簽批的建議書，以成文形式訂定7，涵蓋當地膳食及交通兩種

消費項目，按公幹人員職級以及公幹地區劃分每人每日最高金額，詳細分佈如下表︰ 

表 9︰澳門監獄“選擇制度＂日津貼消費上限 

膳食及交通 – 每日最高金額（澳門元） 
職級 

日本 上海 香港 桂林 北京 新加坡
歐美地

區 
馬來西

亞 澳洲 越南

領導 1,5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000 1,000 1,500 1,000
其他人員 1,000 600 600 600 600 600 1,000 600 1,000 400 

資料來源︰整理自澳門監獄提供之“日津貼上限＂建議書 

                                                 
7 澳門監獄截至審計年度期間，仍以不成文形式實施消費上限，於 2009 年 9 月以建議書形式將有關規

定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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旅遊基金 

部門的消費上限以不成文的形式建立，涵蓋當地膳食及交通兩種消費項目，根據

公幹人員過往經驗所得，按地區不論職級訂定每人每日膳食及交通最高金額，如：往

歐洲的行程為 1,000 澳門元、香港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為 600 澳門元、葡國的行程為

800 澳門元。有關上限會在每次公幹行程建議書上列明。 

4.1.2.3 金融管理局自訂制度對日津貼的規定 

金融管理局有專用的人事規章，出外公幹不會按《人員通則》執行，日津貼的發

放亦沒有分一般或選擇制度。 

部門以行政指令規範了公幹開支。公幹人員只獲發放定額日津貼以支付當地膳食

及交通消費，其他開支包括機票、保險、住宿、公幹地點機場與酒店之間的交通費用，

以及來往香港與澳門之間的船票，均由部門承擔。有關日津貼金額主要是為支付當地

膳食及交通費，但若活動包了膳食，不論餐數，日津貼則取該級別最低金額發放。部

門具體的日津貼發放規定見下表︰ 

表 10︰金融管理局日津貼發放規定 

職級 所屬公幹情況 
獲發放日津貼 

（支付當地膳食及交通費） 
（澳門元） 

在外地逗留 10 小時以上 750 
第四組別 

在外地逗留 10 小時以內 400 
在外地逗留 10 小時以上 700 

第三組別 
在外地逗留 10 小時以內 400 
在外地逗留 10 小時以上 500 

第一、二組別 
在外地逗留 10 小時以內 300 

備註︰(1) 離開本地時間按港澳噴射船船票時間計算； 
(2) 當離開本地之行程計劃中包括膳食時，出差補貼按最低限度發放。 

資料來源︰整理自金融管理局提供之《人事專用規章中規定的津貼及其他補助》 

4.1.2.4 相同公幹情況下各部門發放之日津貼金額比對 

從上述各點所羅列之部門對日津貼所設的不同規定，顯示日津貼的支付金額，因

應部門規定存在一定程度的差異。為着清晰呈現有關差異，本署模擬一項相對簡單的

公幹情況︰部門領導前往葡國 1 天以上行程，相同職務內容，並按每個實地審計部門

所發放的日津貼金額進行比對，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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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相同公幹情況下各部門發放之日津貼金額列表 

公幹人員職級︰領導 
公幹地點︰葡國 
公幹天數︰1 天以上 

日津貼金額（澳門元） 

一般制度 
部門名稱 

公幹人員須支

付住宿費用 
公幹人員無須

支付住宿費用

選擇制度 

民政總署8 1,600 800 膳食上限 720，交通沒有設定上限

澳門監獄 1,300 650 膳食及交通上限 2,000 
旅遊基金 1,300 650 膳食及交通上限 800 

教育暨青年局 

貿易投資促進局 

社會工作局 

澳門理工學院 

澳門保安部隊事

務局 

體育發展局 

1,300 650 沒有設定上限 

金融管理局 無分“一般＂或“選擇＂制度，定額 750（公幹人員無須支付住宿

費用） 

上表反映，在相同公幹情況下，部門因應其所設的規範發放不同的日津貼金額。 

4.1.2.5 審計署的意見 

就出外公幹方面，既有《人員通則》此一公共部門整體適用的法例作參考，同時

各部門的公幹人員均代表特區政府往外地執行職務，因此，相同職級的公幹人員在符

合相關法例規範的前提下，理應得到一致對待，以體現公平性。從本署的審查過程當

中，發現部門為日津貼制訂規範時，未有從特區政府層面作整體考慮，在優化內部管

理、公帑合理運用、公共部門之間的公平性幾方面未能取得適當平衡。上述結論可以

從以下 2 方面得到充分反映︰ 

                                                 
8 民政總署在回覆本署公函中表示，該署人員通則實施至今，尚未按“一般制度＂方式向領導級別發

放日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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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不同規範導致日津貼發放金額存在差異 

參照 4.1.2.1 至 4.1.2.3 的審計發現事項可見，各部門按照其本身需要，透過不同

手段監控日津貼金額的發放。教育暨青年局就“一般制度＂訂定了細化規定；澳門監

獄、旅遊基金就“選擇制度＂實報實銷設定了消費上限；民政總署及金融管理局均具

權限自訂人事規章，前者參考《人員通則》制訂，故亦具有“一般＂及“選擇＂制度，

並就“選擇制度＂設定消費上限，後者則自行制訂有別於《人員通則》的日津貼發放

模式；其餘部門包括社會工作局、澳門理工學院、貿易投資促進局、澳門保安部隊事

務局、體育發展局，則單純按照法例規定執行，沒有訂定成文內部規範。由上述的審

計結果可以看到，現行各部門對出外公幹日津貼發放規定，存在各適其適、五花八門

的情況。 

透過 4.1.2.4 所模擬的公幹情況，可以更清楚說明部門各適其適規定對日津貼發放

金額所產生的影響︰同屬領導前往葡國，公幹天數及工作內容全然相同。在“一般制

度＂公幹人員須支付及無須支付住宿費用的兩種情況下，民政總署領導分別可收取

1,600 及 800 澳門元，其餘部門領導如教育暨青年局、澳門監獄、貿易投資促進局等

則分別為 1,300 及 650 澳門元；在“選擇制度＂方面，各部門領導的可消費金額亦各

不相同︰民政總署膳食上限 720 澳門元，交通費用則不設上限；澳門監獄及旅遊基金

上限均包括膳食及交通，金額分別為 2,000 及 800 澳門元；其餘部門則沒有任何消費

上限。另外，金融管理局根據其專有人事規章，不分一般或選擇制度，住宿費用一律

由部門承擔，領導可收取定額 750 澳門元以支付膳食及交通費用。 

審計署認為，日津貼是行政當局為出外公幹所投放的財政成本，部門應確保有關

公共資源得到合理運用。然而，部門各適其適的規定，導致即使處於相同的公幹情況，

各部門所發放的日津貼金額（即所投放的財政成本）亦有所不同，未能體現部門合理

運用公共資源。同時，有關的規定亦導致公幹人員在相同公幹情況下收取不同的日津

貼金額，直接影響特區政府工作人員之間的公平性。 

部門內部規範與《人員通則》規定存在衝突 

透過審查結果，本署亦發現個別部門所訂的內部規範與《人員通則》規定存在衝

突，與其他沒有相關規定的部門比較下出現不公平現象。在選取實地審計的 10 個部

門當中，教育暨青年局、澳門監獄及旅遊基金 3 個部門，均沒有組織法賦予的權限制

訂專用人事規章，因此，有關部門的出外公幹處理，應與其他同級部門相同，完全受

着《人員通則》所規範。在此基礎底下，本署注意到以下 2 種情況︰ 

 根據《人員通則》第二百二十九條第四款就“一般制度＂日津貼的發放規定，

“如收取日津貼之人因任何理由而無須為住宿作出開支，則日津貼亦減少一

半＂，顯示在“無須支付住宿費用＂情況下，公幹人員有權收取《人員通則》



“表四＂總額的“一半＂，即“二分之一＂。惟參閱 4.1.2.1，教育暨青年局

內部規定，公幹人員須視乎工作量或工作性質才能收取《人員通則》“表四＂

總額的“二分之一＂日津貼金額，否則只能收取總額的“三分之一＂。部門

的內部規定導致公幹人員可收取的日津貼金額低於《人員通則》所訂。事實

上，按照公職法律制度，公共部門工作人員的職級及薪俸點是根據不同職務

特徵釐訂，例如 430 點高級技術員須具專業技能負責“創造性＂的工作；195
點行政人員須按既定程序負責“執行性＂的工作，因此，相關的工作量及工

作性質已反映在工作人員的薪俸點當中。在此前提下，日津貼應嚴格遵循法

例要求發放，不應將工作量或工作性質納入發放金額的考慮元素。 

 就“選擇制度＂的相關規定，《人員通則》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款指出：除以

上述數條規定之制度外（指“一般制度＂），尚得選擇報銷住宿、膳食及交通

開支制度。同一條文第二款亦規定：按此制度，應發給不超過有關表內所定

最高金額之三分一之日津貼，以支付在一般情況下無單據之開支。上述條文

當中，沒有指出“選擇制度＂可設定上限，換言之，只要公幹人員在回程後

提供有效憑證，如開支單據、行程報告書等等，不論開支金額為何，部門亦

必須結算支付。惟參閱 4.1.2.2，澳門監獄及旅遊基金內部規範對“選擇制度＂

設定了消費上限，並對超出上限部份不予報銷，與《人員通則》規定存在衝

突。 

上述事例反映出一種現象︰不具權限自行制訂人事規章的部門，在《人員通則》

規定下附加額外條件，限制日津貼的發放金額。 

站在良好管理角度，部門在既定的法例基礎底下，應就着運作需要，訂定適當的

監管措施及成文指引。然而，由於出外公幹監管，尤其日津貼發放規定方面，關乎整

體公共行政工作人員的公平性，因此在制訂相關內部規範時必須加倍謹慎。表面上，

部門按照本身運作所需訂定的發放規定，對部門而言或許合理，但畢竟部門只屬特區

政府的一份子，若放諸整個特區政府的層面，對其他公共部門造成不公平情況。再退

一步說，即使部門認為現行相關法例滯後或難以操作，亦應循適當途徑反映，由具權

限的監管機構經研究後統一修訂，又或透過另一種監管手段去完善、補充。否則，若

眾多部門訂定不同規範自行優化出外公幹制度，將出現五花八門、各師各法的現象，

將導致《人員通則》相關法例失卻對公共部門作統一規範、公平對待的基本意義。 

審計署認為，各部門，不論有否權限自訂制度，在制訂內部規範時亦應從特區政

府整體層面考慮，尤其應嚴謹審視所訂之規範有否與《人員通則》規定存在衝突。 

23 



4.1.3 有關“日津貼＂的消費情況 

本部份主要針對部門公幹的實際個人消費情況進行審查，以了解部門的消費模

式，披露異常的消費情況。另外，根據部門所提供的資料反映，交通方面的開支主要

為公幹人員在外地之往來車資，本署衡量有關風險程度後，將焦點放於酒店住宿及膳

食 2 項開支較大、風險較高的消費項目進行評價。同時，為了更客觀反映實際消費情

況，本署根據樣本文件所顯示的兌換率，將相關消費金額折換成澳門元作出披露。 

4.1.3.1 酒店住宿 

酒店價格方面，本署透過審查 10 個實地審計部門公幹行程樣本，對曾有 3 個或

以上部門前往之公幹地點進行篩選，並以有關部門在各公幹地點每晚酒店最高房價作

比較，結果如下︰ 

表 12︰同一公幹地點每晚酒店最高房價比較* 
（單位︰澳門元） 

公幹地點 
 

北京 上海 廣東 香港 台灣 日本 葡萄牙 美國 

旅遊基金 2,160.50 
(2009/04) 

1,680.00 
(2008/11) 

2,178.54
(2009/03)

3,178.56
(2009/02)

2,239.82
(2008/10-11)

 2,344.90 
(2008/10) 

金融管理局 3,209.08 
(2008/11) 

 2,842.70
(2008/12)

3,025.81
(2008/07)

1,854.83 
(2009/02) 

2,461.22 
(2008/09) 

4,029.46
(2008/10)

澳門理工學

院 
1,950.00 

(2008/10) 
930.00 

(2008/07) 
950.00

(2009/02)
1,600.00

(2009/04)
 4,700.00 

(2008/10) 

教育暨青年

局 
2,300.00 

(2009/03) 
2,990.00 

(2008/10) 
2,407.57

(2008/09)
2,360.00 

(2009/01) 
 3,084.66

(2009/01)

澳門保安部

隊事務局 
3,660.17 

(2008/10) 
 2,104.40

(2008/07)
1,856.70

(2009/03)
2,527.18 

(2009/03) 
1,680.00 

(2008/10) 

民政總署 1,240.68 
(2008/11) 

1,142.90 
(2009/05) 

1,770.00
(2009/05)

  1,868.17
(2009/01)

澳門監獄 1,182.60 
(2009/05) 

1,140.00 
(2009/02) 

2,280.00
(2008/09)

3,827.00 
(2009/04) 

 

體育發展局 5,740.83 
(2008/07) 

 5,247.00
(2008/08)

 13,770.00 
(2009/02) 

2,298.80
(2009/03)

貿易投資促

進局 
  5,650.00

(2008/10)
 3,400.00 

(2009/04) 
1,004.33

(2009/02)

社會工作局   1,180.00
(2008/08)

  

各地最高房

價中位數 2,230.25 1,142.90 2,178.54 2,280.00 2,239.82 2,443.59 2,930.61 2,298.80 

參考兌換率** 
100CNY= 

116.78MOP 
100HKD= 

103.00MOP
100TWD= 
24.37MOP 

100JYP= 
8.8388MOP 

100EUR= 
1,127.87MOP 

100USD= 
798.24MOP

* 上表括號部份表示入住日期︰年份/月份。 

** 資料來源︰金融管理局網頁“澳門幣匯率統計–期末匯率＂2008 年 12 月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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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北京酒店住宿消費金額最高為體育發展局的 4,839.28 人民幣，約 5,740.83 澳

門元，最低為澳門監獄的 1,000.00 人民幣，約 1,182.60 澳門元。金額最高的行程是體

育發展局工作人員於 2008 年 7 月 12 日至 16 日前往北京參與奧運期間在京之協調工

作及出席殘奧運捐款轉交儀式。有關酒店住宿在事前並沒有進行諮詢問價，工作人員

憑單報銷酒店住宿費用，其他同行人員的每晚酒店房價折合約在 2,274.70 至 3,494.66
澳門元之間。部門在回覆本署公函中表示，由於行程緊密且活動內容眾多，為了更好

處理各方面工作，因而選定了位於北京市中心區域酒店套間以供有需要的工作人員入

住。至於其他同行人員，則一律入住一般的酒店房間。部門亦補充，北京奧運會屬於

大型體育項目，亦導致住房需求急升，房價上漲。 

中國上海酒店住宿消費金額最高的為教育暨青年局的 2,990.00 澳門元，最低為澳

門理工學院的 930.00 澳門元（上述兩項行程酒店住宿費用均以澳門元支付，故沒有當

地貨幣金額）。金額最高的行程是教育暨青年局工作人員於 2008 年 10 月 20 日至 22
日期間前往上海考察當地的青年服務和設施，有關酒店住宿在事前曾進行諮詢問價。

部門在回覆本署公函中表示，部門一般安排領導人員、廳級主管或被認為有聲望之受

邀人士入住商務樓層，是次部門人員所選擇入住的酒店及客房，為符合上述條件的酒

店所設商務樓層中最基本級別的客房，且其報價為諮詢問價中價格最低。 

中國廣東酒店住宿消費金額最高的為貿易投資促進局的 5,650.00 澳門元（此行程

酒店住宿費用以澳門元支付，故沒有當地貨幣金額），最低為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的

1,768.70 人民幣，約 2,104.40 澳門元。金額最高的行程是貿易投資促進局工作人員於

2008 年 10 月 14 日至 15 日期間前往廣州參加“第 104 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易會＂。

有關酒店住宿曾向 3 間旅行社諮詢問價，但詢價文件上要求就指定的一間酒店報價。

部門表示，外訪對象建議午餐會於該酒店內進行，同時部門人員須出席當日下午在另

一酒店國際會議中心舉行之“第 104 屆廣交會開幕招待會＂，考慮到行程上的緊接及

時間上之配合，故此，選擇入住部門所指定酒店。其他同行人員的每晚酒店房價折合

約在 2,150.00 至 3,880.00 澳門元之間。部門在回覆本署的公函中表示，出現有關酒店

房價的主要原因，在於“第 104 屆中國進出口商品交易會＂舉行期間，整體廣州內酒

店房價大幅上漲所致。 

中國香港酒店住宿消費金額最高的為體育發展局的 5,085.00 港元，約 5,247.00 澳

門元，最低為澳門理工學院的 950.00 澳門元（此行程酒店住宿費用以澳門元支付，故

沒有當地貨幣金額）。金額最高的行程是體育發展局工作人員於 2008 年 8 月 18 日至

19 日期間組織觀摩代表團，前往香港觀摩馬術賽事，及與香港各界人仕進行禮節性的

見面會訪。有關酒店住宿採用豁免詢價，部門表示是由於需配合前社會文化司司長在

香港的公務行程，方便與香港各界人士進行禮節性的見面會訪，而該酒店無論在交通

配套、酒店設施及地理位置皆較為適宜，故建議選取該酒店。部門其他同行人員的每

晚酒店房價折合約為 4,610.00 澳門元。部門在回覆本署公函中表示，香港奧運馬術比

賽屬於大型體育項目，在需求拉上的情況下，引發酒店價格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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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酒店住宿消費金額最高的為金融管理局的 11,279.40 新台幣，約 3,025.81 澳

門元，最低為社會工作局的 1,180.00 澳門元（此行程酒店住宿費用以澳門元支付，故

沒有當地貨幣金額）。金額最高的行程是金融管理局工作人員於 2008 年 7 月 12 日至

17 日期間前往台北參加第四十四屆國際保險協會研討會。有關酒店為會議指定住宿酒

店，並沒有進行諮詢問價。 

日本酒店住宿消費金額最高的為澳門監獄的 3,827.00 澳門元（此行程酒店住宿費

用以澳門元支付，故沒有當地貨幣金額），最低為金融管理局的 88,200.00 日元，約

1,854.83 澳門元。金額最高的行程是澳門監獄工作人員於 2009 年 4 月 12 日至 17 日期

間陪同保安司司長赴日本公幹。有關酒店住宿採取豁免詢價，部門指出是由於是次行

程時間緊迫，故不適宜向三間公司進行書面諮詢，按法例建議免除向三間公司詢價，

把日本當地交通、酒店住宿及導遊三項服務供應直接判給予一間旅遊公司。其他同行

人員的每晚酒店房價折合約在 3,079.00 至 3,404.00 澳門元之間。部門在回覆本署公函

中表示，是次行程在安排上時間較為緊迫，考慮到有關供應商曾經向部門提供類似服

務且表現出色，因此部門才引用法例建議免除向三間公司進行詢價。 

葡萄牙酒店住宿消費金額最高的為體育發展局的 1,275.00 歐元，約 13,770.00 澳

門元，最低為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的 1,680.00 澳門元（此行程酒店住宿費用以澳門元

支付，故沒有當地貨幣金額）。金額最高的行程是體育發展局一名工作人員於 2009 年

2 月 22 日至 28 日期間組織中國澳門體育暨奧林匹克委員會成員前往葡萄牙訪問及參

觀，入住里斯本某酒店 Imperial Suite。有關酒店住宿採用豁免詢價，部門表示為方便

在葡萄牙進行的各項訪問，訪問團全團入住該酒店。部門指出，入住 Imperial Suite 是

由於酒店表示沒有足夠的 Deluxe Room 提供，故不足的房間只能升級為較高等級的

Imperial Suite（根據本署於 2010 年中從相關酒店網站取得的客房數目資料，該酒店共

有 Deluxe Room 158 間、Imperial Suite 9 間）。樣本文件顯示，部門於出發前直接與酒

店聯繫預訂房間，並於 2 月 19 日匯款予酒店作為按金，預訂 4 間 Imperial Suite 及 10
間 Deluxe Room。該行程最後有 13 人成行，3 人入住 Imperial Suite 及 10 人入住 Deluxe 
Room，其中一名中國澳門體育暨奧林匹克委員會成員取消行程，該名成員的住宿費

用由酒店退回予部門。其他同行入住 Deluxe Room 的部門工作人員每晚酒店房價折合

約為 2,592.00 澳門元。 

美國酒店住宿消費金額最高的為金融管理局的 498.08 美元，約 4,029.46 澳門元，

最低為貿易投資促進局的 125.00 美元，約 1,004.33 澳門元。金額最高的行程是金融管

理局工作人員於 2008 年 10 月 9 日至 16 日期間前往美國華盛頓參加國際貨幣基金組

織和世界銀行年會。有關酒店住宿並沒有進行諮詢問價，部門表示是因為當時作為中

國代表團成員一同出席於華盛頓舉行之國際貨幣基金組織(IMF)年度會議，而是次行

程之住宿安排是由中國人民銀行駐 IMF 執行董事辦公室負責統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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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2 膳食 

公幹行程中另一項主要開支為膳食費用，本部份整理 10 個實地審計部門所提供

的資料，以部門的報銷文件及膳食單據上所顯示的資料作依據，按每餐每人平均披露

各部門膳食消費方面的情況。10 個部門中，金融管理局具有自訂制度無需憑單報銷膳

食費用。 

根據資料顯示，大部份的報銷文件能清楚記錄各項消費情況，審計人員能從報銷

文件中知悉所消費的項目，以及各個工作人員在這些項目上所作出的消費金額，能清

楚顯示每名工作人員每餐的平均消費情況。 

但在審計期間，本署亦同時發現有些部門的報銷文件，沒有註明消費項目的實際

情況，在經過本署向部門了解並再進一步收集有關資料時，部門才對這些消費項目作

補充說明，這主要出現在報銷文件沒有顯示消費開支是由多人分擔的問題上。貿易投

資促進局、教育暨青年局及體育發展局皆出現這種情況，原始的報銷文件只有一人報

銷開支，沒有其他文件顯示開支是由多人分擔，部門補充解釋主要是宴請當地人員或

由一人代為負責支付等。 

在審計過程中，本署發現各部門在報銷消費開支時，都出現一些較為偏高以及異

常的消費情況。 

旅遊基金 

旅遊基金沒有就膳食消費方面訂定成文指引，但根據樣本顯示，部門就前往相同

目的地的每日膳食及交通預算上限都有不成文的規範，如：中國或香港為 600 澳門元、

歐洲為 1,000 澳門元，而對於回程後結算時發現報銷超出所批准的金額上限時，超出

的部份並不會作出支付。 

報銷膳食方面，發現部門存在員工報銷零食作為膳食開支的情況。報銷單據當中

包括水果、飲品、蛋糕、雪糕、朱古力、薯片、餅乾、話梅、牛肉粒、百力滋、開心

果、魚肉腸、曲奇餅等。 

 2008 年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4 日前往台灣「台北國際旅遊展銷會」的工作人員，

建議書批准每日膳食及交通開支上限 700 澳門元，出現一餐午膳開支 4,500 新台

幣，約 1,117.40 澳門元及一餐晚膳開支 5,500 新台幣，約 1,364.80 澳門元，兩餐

都超出了一天膳食及交通的上限。部門對於此行程超出建議書所批准的膳食及交

通總金額上限的部份，並沒有作出支付。 

 2009 年 3 月 9 日至 15 日前往德國柏林「國際旅遊展覽會」的公幹行程，建議書

批准每日膳食及交通開支上限 1,000 澳門元，其中一名工作人員，出現一餐 118.30
歐元，約 1,208.03 澳門元及一餐 79.57 歐元，約 812.54 澳門元的膳食開支。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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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公幹當天，一名工作人員，在香港出現一餐晚膳開支 870 港元，約 897.84 澳門

元及一餐膳食開支 315 港元，約 325.08 澳門元。另外，兩名工作人員，在出發當

晚，在香港機場一同用餐消費，平均每人 440.55 港元，約 453.80 澳門元。 

 2008 年 11 月 9 日至 14 日前往英國倫敦參加「世界旅遊交易會」的公幹行程，建

議書批准每日膳食及交通開支上限為 1,000 澳門元。在出發當天，兩名工作人員

在香港國際機場一同午膳消費，平均每人 503.80 港元，約 519.92 澳門元。 

民政總署 

民政總署就出外公幹膳食消費開支設定了成文上限指引，按公幹人員職級以及公

幹地區劃分每人每日最高金額。在結算時，可以由一位公幹人員提交所有單據正本以

申請領回單據上的全數開支，對於超出每天個人膳食津貼上限的開支部份，部門不會

作出支付，由公幹人員自行承擔。 

 2009 年 1 月 8 日至 15 日前往美國出席「“Association of Performing Arts 
Presenters＂國際演藝交易會」的工作人員，在行程批准每日膳食費用 600 澳門元

上限的情況下，公幹 7 天的膳食中有 4 天超出上限。出現一餐 93.52 美元，約 759.18
澳門元及一餐 81.28 美元，約 659.63 澳門元的膳食開支，兩餐都超出了一天膳食

開支的上限。部門按照所定上限，對超出的部份沒有作出支付。 

澳門理工學院 

澳門理工學院對於“選擇制度＂中的膳食上限，沒有設定成文指引作特別規範，

亦沒有設立任何資訊系統記錄每位公幹人員的公幹開支，或者設立機制評估公幹人員

的消費情況。在結算時，可由其中一位公幹人員提交單據正本申請領回單據上的全數

開支，沒有要求在單據上註明由那些人員享用。部門亦表示，員工均會以節約為原則，

並重點防範公帑被濫用。 

部門在回應本署公函中補充，在 2010 年 6 月 10 日起生效的《澳門理工學院員工

外地公幹之當地膳食工作指引》中，已明確要求員工就每單當地膳食開支詳細列出所

涉及人員姓名及人數，以便計算人均膳食消費。 

 2008 年 9 月 16 日至 18 日隨特區政府代表團前往北京出席「2008 北京殘奧會」

的工作人員，出現一餐膳食開支 345.00 人民幣，約 409.50 澳門元。 

澳門監獄 

澳門監獄於 2009 年 9 月自行為採用“選擇制度＂的公幹行程，就日津貼上限金

額訂定成文指引，規範相關人員報銷有單據之膳食及當地交通費用，並對超出上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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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不作支付。部門表示，在上述成文指引建立前，已存在相同的規範，只是以不成

文的方式執行。 

樣本顯示，部門工作人員會遵從每日日津貼上限的指引去報銷開支，普遍出現每

日只會報銷一餐膳食的現象，而該餐膳食開支金額與日津貼上限的金額非常接近。 

部門不會對工作人員在酒店報銷的小食或上網費用作出結算，此等在酒店產生非

住宿的費用會要求員工自行承擔。 

 2008 年 9 月 17 日至 19 日前往香港出席「流行性疾病預防和控制會議」的工作人

員，在建議書上訂定每天消費 600 澳門元上限的情況下，出現一餐人均膳食開支

468.50 港元，約 483.50 澳門元。 

 2008 年 11 月 4 日至 12 日前往瑞士日內瓦出席「關於禁止酷刑會議」的工作人員，

在歐美地區每天 1,000 澳門元上限的情況下，出現其中一餐晚膳開支 122.00 瑞士

法郎，約 860.71 澳門元。 

 7 名公幹成員前往捷克公幹，出現一餐晚膳平均每人 1,280.00 捷克元，約 509.00
澳門元。 

 3 名公幹成員前往香港公幹，出現一餐膳食平均每人 543.33 港元，約 560.72 澳門

元。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在 2010 年 3 月 3 日完成了“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人員外地

公幹指引＂，就公幹的酒店、膳食消費設定上限，且就交通方面作出相規範。除澳門

保安部隊事務局外，治安警察局、消防局及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皆以此作為藍本而

制定各自的人員外地公幹指引，且均已制定。在指引建立之前，部門是以合理、節約

為原則，但並無設定具體細化的消費上限標準，倘出現有偏頗之情況，需透過建議書

上呈司長批示。 

 2009 年 3 月 3 日至 6 日前往日本東京參觀「國際保安展覽」的治安警察局工作人

員，出現一餐晚膳食開支平均每人 7,644.00 日元，約 616.98 澳門元、另一餐晚膳

開支平均每人 7,000.00 日元，約 569.84 澳門元及一餐午膳開支平均每人 6,506.33
日元，約 530.03 澳門元。 

社會工作局 

社會工作局沒有對各項開支的消費上限設立特別規範，但部門會以開支是否合理

及節約為主要的考慮因素來評估開支。部門表示，雖然沒有設定明文消費金額標準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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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量每單膳食費用是否恰當，但在核對開支單據時會按照各地的消費水平考慮，並列

舉了以香港為例一餐的膳食不超出 500 或 600 澳門元，以及有否存在昂貴的食材等來

查閱單據上會否出現消費昂貴的現象，如有發現會通知公幹人員的主管單位，着其提

請員工注意。部門於 2010 年 3 月開始研究出外公幹指引，惟尚未得到上級批准，在

審計期間部門的公幹消費仍以上述不成文方式執行。部門在回覆本署的公函中表示，

於 2010 年 4 月 7 日透過代局長在建議書上的批示，已核准了該局所訂的《公幹出差

程序指引》。根據樣本顯示，部門並無出現拒絕支付員工膳食開支的情況。 

 2009 年 2 月 6 日至 12 日前往瑞士日內瓦出席「國別審查工作組審議」會議的工

作人員，分別出現一餐膳食開支 180 瑞士法郎，約 1,230.08 澳門元及一餐膳食開

支 150 瑞士法郎，約 1,025.07 澳門元。 

 2008 年 12 月 4 日至 6 日前往北京出席「中華慈善大會」的工作人員，出現一餐

膳食開支 1,057.00 人民幣，約 1,236.58 澳門元。根據部門提供的資料顯示，這行

程由於在沒有向各與會人士發放日津貼的情況下，前社會文化司司長批示同意有

關人士旅途所需的倘有開支均由該局承擔。但由於在報銷文件上沒有顯示這項消

費的實際情況，本署需經部門作補充說明後，才知悉上述餐費是作為款待參加該

項會議的本澳社團/機構負責人之用，所以該餐費用是供與會人士共同享用的一席

膳食開支。 

貿易投資促進局 

貿易投資促進局沒有對各地區每餐的膳食消費開支金額設定上限或標準。部門根

據過往經驗作為參考，評估前往地點的膳食開支預算金額，如歐洲國家 1 餐為 400 至

500 澳門元，並在建議書上訂定膳食最高預算總額。在結算時，部門容許由一個工作

人員報銷其他同行人員的開支，部門核實報銷金額是否超出建議書上所定的總額，若

發現餐費高昂，也會要求員工解釋。對於超出預算的，視乎部門單位是否要求追加及

上呈批准，若沒有追加及批准，只支付預算上限。 

樣本顯示，由於帶領工商或貿易界代表團出差的行程，不論是個人或與團員的膳

食消費，皆以招待費支付，並不視為員工個人消費，因此，未能反映員工實際的消費

情況。而以日津貼報銷膳食費用的樣本，亦未能全面反映實際的消費情況，原因是部

分單據沒有日期，不能計算實際每一餐所用的金額所致。 

 2009 年 6 月 21 日至 27 日前往中國成都參加「CEM 註冊會展經理專業培訓課程」

的工作人員，出現報銷一餐膳食開支 813.30 人民幣，約 959.93 澳門元。在部門

作出補充後，該餐費用調整為平均每人每餐消費約 159.99 澳門元。 

 2008 年 9 月 21 日至 23 日前往中國廣州出席「五屆中國國際中小企業博覽會暨中

韓中小企業博覽會」的工作人員，出現一餐午膳開支 572.70 人民幣，約 6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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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元，無註明此筆開支是與同行人員共同分擔。在部門作出補充後，該餐費用

調整為平均每人每餐消費 340.79 澳門元。 

教育暨青年局 

教育暨青年局對公幹日津貼之發放除依照《人員通則》執行外，亦在“處理公務

須知＂中規範了“一般制度適用於主管及工作人員，選擇制度僅適用於領導＂。部門

對“選擇制度＂報銷的開支並沒有作出額外規範。在結算日津貼時，可由一人報銷，

並於聲明書上註明分擔費用的成員。部門在回覆本署公函中表示，該局對“選擇制

度＂的對象作出規範，僅適用於領導，以及僅在特殊情況適用於主管及工作人員，而

採用“選擇制度＂的人員在公幹期間所作出的開支，皆遵循開支的必要性和適度性等

經濟原則。 

樣本顯示，部份報銷的聲明書上有註明與其他成員共同分擔費用，亦有聲明書無

明確註明是否與人共同分擔，有關單據以一人名義報銷。 

 2009 年 1 月 8 日至 11 日前往東京觀摩學習校園健康政策的兩名部門人員，出現

一餐晚膳開支 14,500.00 日元，約 1,302.42 澳門元，平均每人約 651.21 澳門元及

一餐午膳開支 13,850.00 日元，約 1,219.37 澳門元，平均每人約 609.69 澳門元。

根據文件顯示，這兩筆開支的報銷開支聲明書上是有註明與同行人員共同分擔

的。 

 2009 年 1 月 3 日至 7 日前往美國夏威夷出席「國際教育研討會」的行程，以及

2009 年 6 月 13 日至 20 日前往澳洲昆士蘭學習交流的行程，分別出現一餐消費金

額 240.00 美元，約 1,927.97 澳門元，以及一餐晚膳開支 340 澳元，約 2,228.19
澳門元。報銷開支聲明書上並無註明此筆開支是否與同行人員共同分擔。其後部

門補充說明指這兩筆膳食開支，實際上是墊支人員與多名同行人員共餐的費用，

包括宴請當地人員的開支，並表示已對有關的報銷開支聲明書作補充說明，以便

日後查閱。 

體育發展局 

體育發展局表示，出外公幹主要在符合相關法例的大原則下處理。部門沒有具體

成文的規定，主要以共識或約定俗成處事。每項決定均會從依法、有否實際需要方面

去考慮。 

對於“選擇制度＂中各項消費金額的監管，部門表示會以節約為管理原則，沒有

設立消費上限。根據審查所得，部門在結算公幹人員消費開支時，會審查實報實銷單

據是否合理，惟沒有設定明文消費金額標準來衡量每單膳食費用是否恰當，主要憑審

查人員常理判斷金額是否偏高，以及有否存在昂貴的食材。如有發現會通知公幹人員

的主管，提請員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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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年 1 月 13 日至 20 日前往葡萄牙與當地體育部門商討兩地體育範疇合作事宜

的工作人員，出現一餐晚膳消費金額平均每人 88.62 歐元，約 944.72 澳門元。根

據這項消費的報銷文件，該晚膳的消費金額是由 3 名工作人員共同分擔的。但其

後部門在回覆本署公函中表示，在是次公幹中曾約談該局的前任領導人員，以了

解葡萄牙的體育發展及當年舉辦葡語系運動會的情況，並共進晚膳。部門同時表

示，從帳單內容分析，有關份量應是多人享用。 

金融管理局 

金融管理局有專用的人事規章，以行政指令規範了公幹開支，公幹人員只獲發放

定額日津貼以支付當地膳食及交通消費。根據該定額日津貼所顯示，不論前往的目的

地為何，每日膳食及交通上限，最高職級的領導人員為 750 澳門元。（參閱第 4.1.2.3
點）由於採取類似“一般制度＂的定額津貼，回澳門後不需要提交任何單據，因此，

未能顯示單一餐膳食的最高金額。 

4.1.3.3 審計署的意見 

公幹人員在外地的住宿及膳食開支，均由特區政府以公帑承擔，因此，有關支出

應得到良好規管及運用，以確保公帑用得其所。然而本署分析結果顯示，一方面部門

的節約意識不足，另一方面在制度上亦缺乏明確規範供部門依循，造成消費金額偏高

的情況。 

酒店住宿消費開支 

參照 4.1.1.3.1 – 表 4 – 2009 年上半年主要城市的每晚酒店平均價，金額最高的美

國紐約為 1,686.07 澳門元。雖然酒店價格具有浮動性，有關數據並未能絕對反映部門

訂購酒店當時的市場價格，但即使以較寬鬆的標準，取有關數據最貼近的整數值 2,000
澳門元作為衡量指標，與 4.1.3.1 – 表 12 各部門前往不同地區每晚酒店最高房價數據

比較之下，金額高於 2,000 澳門元的住宿項目仍然佔總項數超過六成，當中一項前往

葡萄牙的住宿更達至 13,770 澳門元。通過上述比較可反映部門的酒店住宿消費處於偏

高水平。 

此外，本署亦注意到，部門對選取公幹酒店的處理存在多種情況︰既有向 3 間旅

行社諮詢問價；亦有由公幹人員憑單據實報實銷住宿費用沒有進行諮詢問價；由主辦

單位指定酒店沒有進行諮詢問價；基於時間緊迫豁免進行諮詢問價等等。 

審計署認為，在各項公幹日常消費項目當中，酒店開支佔很大比重，因此除了部

門本身應加強此方面的節約意識外，在制度上亦應該有統一及明確規定以供部門遵

循，依法監管，從兩方面減低消費偏高的風險。然而現行《人員通則》當中，對於酒

店價錢、等級、選取方式等內容並沒有明確規定，訂定公共行政規範之專責部門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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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發出細則性的指引，存在改善空間。值得一提的是，根據《人員通則》規定，酒店

費用包括在日津貼內，與膳食、交通等其他消費開支一併計算，但眾所周知，酒店價

格隨着季節及地區性等因素波動很大亦難以掌控，因此酒店費用若包括在日津貼內，

將對日津貼開支的監控構成影響。然而，預訂酒店實際上屬於一種服務取得，亦可在

公幹前預視及作出安排，因此，部門可考慮在事前按一般服務取得的方式統一處理，

日津貼則只計算膳食及交通等其他消費項目的開支，以優化酒店消費方面的監管。事

實上，根據國家財政部發表的《關於組織開展 2009—2010 年黨政機關出差和會議定

點飯店政府採購工作的通知》，顯示中國內地政府部門亦有類似限定價格及等級、統

一採購的做法9。 

膳食消費開支 

從有關膳食的審計結果中，可看到問題主要出現在膳食的消費水平，以及部門在

膳食消費的報銷上。 

通過 4.1.3.2 所羅列的膳食消費情況，各部門單一餐膳食人均最高金額介乎 150
至 1,300 多澳門元不等。根據本署資料搜集所得，美國聯邦政府就出外公幹制訂了每

日津貼率10，當中就膳食／雜項開支設定了消費限額，主要城市如中國北京、葡萄牙

里斯本、英國倫敦、法國巴黎、日本東京等，其每日膳食／雜項津貼率介乎 100 - 210
美元，折合約 800 至 1,700 澳門元。若以上述金額作參考，即使有關金額已包括全日

膳食，再加上雜項開支，其總額亦不超過 1,700 澳門元，相比審計發現的部門膳食開

支金額，單一餐消費亦出現高於 1,300 澳門元的情況，可反映部門膳食存在消費偏高

現象。另一方面，前往外地的主要目的為執行公務，膳食開支的運用應以切合實際需

要為基準，若單一餐膳食消費數百甚至上千元，亦已超出一般可接受的合理消費水平。 

從上述分析顯示，部門在出外公幹膳食方面的消費缺乏適度性及節約性，情況值

得關注。另外，本署亦注意到，有設定消費上限的部門，其報銷的單據金額普遍貼近

可報銷的每日消費上限，部份更出現超出既定上限的情況，亦可從側面反映部門的節

約意識不足。 

事實上，單憑部門的節約意識及主觀的合理性審查，實在難以有效監控膳食消費

開支，此外，參照 4.1.2.5 審計意見，即使部門自行訂定如消費上限等內部規範亦會產

                                                 
9 《關於組織開展 2009—2010 年黨政機關出差和會議定點飯店政府採購工作的通知》規定，公務員住

宿的酒店一般不能超過三星級，標準房間和套房不能高於 300 和 600 人民幣；此外，該“通知＂亦

顯示國內建立了“黨政機關出差會議定點飯店查詢網＂，合資格的酒店須於網上註冊登記，為全國

各級黨政機關提供出差和會議接待服務，逐步實現中央與地方的公幹酒店管理工作同步開展，統一

採購，統一管理。 
10 美國聯邦政府總務管理局（GSA）就公務員出外公幹方面制訂了 Federal Travel Regulation（FTR），

按不同的國家及地區設定每日津貼率（Per Diem Rates），並定期更新，當中包括 2 項限額，分別為

住宿開支（Lodging）及膳食／雜項開支（Meals/Incidental Expe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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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公平性問題。由此可見，膳食方面的消費正欠缺一個切合需要、統一的限額供部門

依循。現行《人員通則》只規定膳食開支可憑單據實報實銷，然而膳食開支的定義（例

如零食是否屬於膳食）、每日可報銷的餐數、每餐可消費的金額等等細緻內容，均沒

有透過任何方式作統一規範。在此前提下，部門面對如膳食金額是否偏高、單據性質

是否許可報銷等問題，存在太多主觀判斷及彈性空間，實在難以作出有效管理。 

除部門在膳食的消費水平上出現問題外，本署亦發現部門在膳食消費的報銷方面

存在一種普遍現象︰部門在處理實報實銷的膳食單據時沒有適當記錄實際消費情

況，例如用膳性質、人數等等，一些部門只在本署審計工作後期才作補充說明，但部

份說明並不清晰，亦沒有提供有關的文件佐證。而且，同一部門對膳食報銷都有不同

的要求，沒有統一的處理方法。公共財政管理要求每項開支均須列明實際支出情況，

因此公幹人員有責任在單據上作出清晰記錄，為其所報銷的開支提供有效憑證。從部

門所作的補充說明反映，部門在有關方面的處理欠缺嚴謹，未能符合公共財政管理的

基本要求。 

審計署認為，與酒店住宿的情況相同，應從制度及部門節約意識兩方面着手，妥

善管理出外公幹所衍生的膳食消費開支，避免出現消費偏高情況。 

4.2 出外公幹監管方面的其他問題 ── 行程報告書 

4.2.1 有關行程報告書的法例規定 

《人員通則》第二百三十三條有以下規定︰ 

一、返回後三十日內，應遞交詳細之行程報告書；如屬採用選擇制度之情況，尚須列

明所作之開支及附上有關證明。 

二、如不遵守上款之規定，引致不獲支付仍未處理之款項，並須退回獲預支之款項。 

從上述規定可見，行程報告書是記錄公幹內容的一份法定正式文件，這正正凸顯

了該報告書在監管出外公幹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部門亦可透過行程報告書所得出

的反饋信息，可更好規劃日後的出外公幹。因行程報告書在出外公幹中擔當如此重

任，所以本署就此方面進行了審查。 

4.2.2 行程報告書的提交 

本署對各部門就行程報告書的提交情況進行了抽樣審查，從樣本個案中發現有 5
個部門存在沒有按法例提交行程報告書的情況。基於抽樣審查的局限性，以下所指出

的問題個案並不能完全反映 10 個部門的準確情況。然而這些個案所揭示的問題亦應

引起足夠的重視及討論。 

34 



由於金融管理局本身制度有別於《人員通則》規定，與其他部門沒有可比性，因

此不在本部份的比較範圍。除此以外，其餘各部門的審查結果詳見下表︰ 

表 13︰部門提交行程報告書的具體情況 

具體情況 

部門名稱 按照法例要

求提交的行

程數目 

沒有提交的

行程數目 

回程三十日

後才提交的

行程數目 

結算日津貼後才

提交的行程數目 

抽樣審查的

樣本總數 

教育暨青年局 10 7 0 0 17 
旅遊基金 40 12 3 0 55 
民政總署 16 0 0 0 16 
體育發展局 9 0 1 10 
貿易投資促進局 10 0 4 7* 17 
社會工作局 10 7 0 6 23 
澳門理工學院 10 0 0 0 10 
澳門保安部隊事

務局 
20 0 0 0 20 

澳門監獄 20 0 0 0 20 

*其中 4 項同屬“回程三十日後才提交＂ 

教育暨青年局表示，該部門認為領導出外的公幹行程，無需提交行程報告書。 

旅遊基金表示，沒有提交行程報告書的個案屬於前往香港或廣東公幹 1 天行程，

部門理解為根據澳門公職法律制度，此種情況無需提交行程報告書。 

體育發展局表示，由於先前有公幹單位在完成相關報告書後直接上呈相關領導而

並未另行通知負責結算的行政財政處，另外亦有個別個案因當事人涉及連續幾個公幹

行程，以致在公幹行程後延誤了相關報告書，部門在知悉相關情況後，亦即時採取改

善措施，要求出外公幹的人士需在三十日限期內遞交行程報告書，並以此為根據進行

日津貼等相關結算程序。 

貿易投資促進局表示由於曾出現幾個活動接連舉行，工作量驟增，故此某些出外

公幹行程的報告書會超過三十日才提交。至於費用結算方面，一般可按實際情況進行

結算，為了確保財政部門的順利運作，出現了申請結算後才呈交報告書的情況。行政

暨財政處指出，雖然有部分行程未能按時提交報告，但是會在接到部門的內部通知完

成出外公幹後才進行結算。 

社會工作局表示，所有人員都需要遵守提交行程報告書的規定。對領導以下的人

員，必須是確定公幹人員的直屬上級在日津貼申請表上列明有關人員已提交行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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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及作出簽署後才進行日津貼的結算。另外，由於會計部門較難確切掌握領導人員之

行程報告書遞交情況，往往未能作出具體跟進。對於出現結算日津貼後才提交報告書

的情況，多發生於轄下不同單位人員同時參與之公幹行程，因為報告書由其中某一單

位人員代表撰寫，其他單位個別人員在未能掌握批核日期下遞交日津貼申請，出現了

時間上差異。至於不按時遞交行程報告書之情況，由於情況不盡相同，難以直接歸責

於某一環節的責任。 

4.2.3 行程報告書的作用及其內容 

《人員通則》第二百三十三條規定，公幹人員須於回程後三十日內遞交詳細之行

程報告書，部門才可進行結算及發放相關的公幹津貼。審查發現不少部門除以行程報

告書用作結算工具外，亦作為對公幹成效的評估工具。 

因應部門對行程報告書的不同定位，其撰寫的內容各有不同，其中如教育暨青年

局、民政總署及體育發展局等部門，將行程報告書作為公幹成效的評估工具，其內容

較為詳盡，除詳細交待了公幹目的、公幹具體內容或日程外，亦提出對公幹的意見及

建議。而澳門監獄視行程報告書為發放相關公幹津貼的結算文件，以既定表格形式要

求公幹人員填報，當中只包括基本資料如公幹原因、天數、目的地，以及每天行程，

沒有交代行程的成效以及是否達到當初之公幹目的。 

4.2.4 審計署的意見 

部門對公幹內容記錄 – “行程報告書＂的重視程度 

就提交行程報告書的法定要求，本署曾致函行政暨公職局徵詢意見，主要了解是

否所有公共行政工作人員均須按《人員通則》第二百三十三條之規定提交行程報告

書，有否任何豁免之情況。當局書面回覆得出如下結論︰ 

 任何人因往外地執行公務，不論採用“一般制度＂或“選擇制度＂來支付日津貼

的工作人員，都有義務遞交詳細之行程報告書； 

 不遞交報告書將引致不獲支付仍未處理之日津貼及退回預支之款項。 

從上述回覆可見，行程報告書的提交並沒有任何豁免或例外情況，換言之，不論

職級、公幹時間及地點、職務的複雜性，只要是往外地執行公務的公共行政工作人員，

必須提交“詳細＂之行程報告書，否則將不獲支付應收之津貼款項。 

參照 4.2.1，既然法例已訂定在返回後三十日內必須提交詳細行程報告書，當中並

沒有任何例外或豁免情況，部門應重視這法定必須付出的資源，嚴格遵守法例規定，

詳細記錄行程內容，不應視行程報告書只作為結算的輔助工具而流於形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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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參照 4.2.2 – 表 13，有部門沒有按法例要求提交行程報告書，與要求不符

的情況各異，包括在結算後才提交、回程三十日後才提交、完全沒有提交。值得一提

的是，有關公幹人員在不符合支付日津貼條件的前提下，仍獲發放相關日津貼，公帑

的運用顯然欠缺法理依據。 

此外，通過 4.2.3 亦發現，部門只將行程報告書視為結算文件導致報告內容過於

簡略，其內容缺乏有價值的參考資訊，如公幹的得着、意見及建議等。 

審計署認為，部門必須嚴格按照法例要求提交行程報告書，不應根據對法例的個

別理解或演繹而不作遵循，部門內部亦應做好把關工作，對沒有按法例規定執行的日

津貼申請不作結算，避免公帑被不當使用。同時，部門亦應善用現有機制，充實行程

報告書的內容，因在資料詳盡的情況下，部門可充分發揮行程報告書的附加價值，對

出外公幹作出有效的評估，而這些已作評估的行程報告書，對部門日後更好規劃出外

公幹能提供重要的反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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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綜合評論及建議 

5.1 綜合評論 

出外公幹對於大多數公共部門來說，屬於每年工作計劃的重要組成部份，而法例

對於公共部門的出外公幹亦制訂了相關規範，《人員通則》第二百二十八條至第二百

三十七條就是以日津貼及啟程津貼的兩種形式對出外公幹人員所涉及的權利及義務

作出了明確規定，但由於法例的制訂難以巨細無遺，加上時間的不斷推移，任何法例

都會面對滯後及是否適用的問題。同時，即使法例如何完善，都是由人去執行，不同

的人可能基於本身的認知水平而對法例有不同的理解，尤其是執行存在彈性空間較大

的法例條文時會產生較大的不同效果。《人員通則》對出外公幹所制訂的法例規範同

樣面對相同問題。 

《人員通則》制訂了“一般制度＂及“選擇制度＂，將主導權給予相關部門按照

其實際情況及前往目的地的消費水平，以決定採用“一般制度＂或“選擇制度＂，使

出外公幹人員的權利及義務可得到平衡。同時於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款亦規定“日津

貼金額為表四所載者，得以批示作出修改＂。然而，《人員通則》之“表四＂僅於 1995
年 4 月作出最近一次修訂，距今已逾 15 年未作調整。所以法例雖賦予了部門在“一

般制度＂及“選擇制度＂之間有選擇的權利，但正正由於日津貼金額在這 15 年間沒

作出修訂，金額沒有與時並進，部門在前往需住宿的行程時會傾向採用“選擇制

度＂，變相剝奪部門的選擇權利，同時亦難以發揮“一般制度＂所具有的以定額形式

發放、減少部門相關行政成本的優點。而在採用“選擇制度＂時，亦由於法例對可實

報實銷項目及金額沒作出明確規範，部門亦無所適從，只能以個人的主觀判斷，以合

理及節約為原則，去決定可報銷的項目及金額。亦有部門在法例沒賦予其權限的情況

下，按照本身的實際需要自行制訂日津貼發放及消費上限規定，其設置的上限由於欠

缺客觀分析，亦難免予人詬病及質疑其合法性。 

正如本報告的審計結果中所述，由於《人員通則》的相關規範存在彈性空間及日

津貼金額長期沒作修訂的前提下，加上有部門的監管及節約意識不足，而訂定公共行

政規範的專責部門亦沒對出外公幹的法例規範作適時的明確修訂或設立細化指引，同

時亦有部門按照其組織法所賦予的權限，制訂有別於一般部門的出外公幹制度，在這

種種情況的前提下，使到公共部門的出外公幹出現了五花八門及不公平的情況，不一

而足： 

 即使不同部門參與同一出外公幹行程，有部門採用“選擇制度＂，有部門採

用“一般制度＂； 

 同屬採用“一般制度＂，有部門單純按照《人員通則》之“表四＂規定收取

金額，有部門按照本身的自訂制度收取不同的津貼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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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屬採用“選擇制度＂，對實報實銷的“住、食、行＂開支，有部門對消費

金額設定上限； 

 亦有部門出現消費偏高，如一餐人均膳食開支超過 1,300 澳門元；酒店住宿

超過 13,000 澳門元等。 

而在其他監管方面，亦出現部門對行程報告書的重視程度不足，有部門只提交簡

略的行程報告書，亦有部門沒有完全按法例所規定的要求提交，雖則法例條文對行程

報告書內容沒作具體規範，但既明文規定所提交的報告書要“詳細＂，就顯然不是三

言兩語甚或以填寫表格形式就能替代，況且行政暨公政局的書面回覆亦明確表示行程

報告書的提交並不存在例外或豁免的情況，而詳細的行程報告書亦對出外公幹的監管

及其反饋信息有着不可忽視的效用，部門應嚴格遵守相關法例規定，以進一步改善出

外公幹的管理。 

由於法例過時以及部門的監管及節約意識不足，在這兩項因素的影響下，使到出

外公幹的部門雖同屬特區政府的一份子，但不同的部門甚至同一部門的內部之間，亦

可能存在不同的待遇，令公帑是否得到合理及公平運用存在風險。 

總結整個審計項目所發現的情況，要有效優化出外公幹的管理，首要應由訂定公

共行政規範的專責部門全面檢討現行出外公幹相關法例，尤其着重研究 2 種日津貼發

放制度的可操作性；同時，為着更妥善監管日津貼開支，該專責部門亦應以宏觀的角

度，並以特區政府的總體情況來分析評估，就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出外公幹消費項目設

立整體適用的限額，避免由於法例沒作明確規範導致部門在相關開支規管方面形成

“做亦難，不做亦難＂的窘局。有關限額必須反映現實消費情況，照顧部門的實際需

要及各部門之間的公平對待，並配合有效的檢討機制適時修訂，使之切合社會環境與

時適變，以體現善用公帑的良好意識。另一方面，各部門亦有責任切實遵循既定法例

規範對出外公幹進行管理，處理公幹消費時則以節約為原則，自律自制，確保每分公

帑得到妥善運用。 

5.2 建議 

綜合前述之審計發現和意見，本署就公共部門出外公幹方面，提出如下的改善建

議︰ 

訂定公共行政規範的專責部門應︰ 

(1) 全面檢討出外公幹相關法例，尤其對於日津貼的 2 種發放制度； 

(2) 在法例的框架下，訂定明確、細化的指引，以供各部門在訂立內部規定時作

參考，尤其應着重設立適當指引協助有效監控酒店住宿及膳食等出外公幹消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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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立恆常檢討機制，確保出外公幹相關法例及指引與時並進，發揮應有作用。 

執行出外公幹相關法例的部門應︰ 

(1) 在訂定出外公幹內部規範時，從整個特區政府層面考慮，避免產生公平性問

題，並嚴格審視相關規範有否與《人員通則》規定存在衝突； 

(2) 加強對出外公幹消費的節約意識，發揮公帑運用的最大效益； 

(3) 提高對行程報告書的重視程度，嚴格按照法例要求提交行程報告書，以及良

好規範報告書的內容，使之可以成為出外公幹的重要成文記錄，以及信息反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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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關於出外公幹的相關法例規定 

《澳門公共行政工作人員通則》 

第四編 

報酬及補助 

第四章 
其他報酬、津貼及補助 

第九節 
日津貼及啟程津貼 

第一分節 
日津貼 

第二百二十八條 

（發放） 

一、以批示確定之公務，賦予執行公務之人在前往外地或前來本地區時收取日津貼之

權利。 

二、日津貼金額為表四所載者，得以批示作出修改。 

三、如屬與行政當局無聯繫之人員之情況，許可批示應指出上述表內用以計算日津貼

之等級及欄目。 

四、行程建議書應詳細解釋公務之需要，並指出預定執行公務之期間。 

第二百二十九條 
（葡萄牙、外地或本地區） 

一、在前往葡萄牙、外地或前來本地區之行程中，如所使用之交通工具之收費中已包

含住宿費及膳食費，或含其中一項，則為該行程而定之日津貼減少一半。 

二、上款所指之減少係根據下列之規定而適用於： 

a） 去程 -- 不論任何時間，自啟程日至到達前一日； 

b） 回程 -- 不論任何時間，自啟程翌日至到達之日。 

三、如在同一日啟程及到達，則支付不經減少之既定日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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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收取日津貼之人因任何理由而無須為住宿作出開支，則日津貼亦減少一半。 

五、如行程時間超過連續三十日，則所定之日津貼金額自第三十一日起減少 25%。 

六、如前往外地之行程中有中途站，且須為各段旅程而以日津貼之名義發放不同之款

項，則根據為執行公務而逗留之地點順序適用表四內之不同欄目。 

七、如行程以海路進行且有多個中途站，則為每段航程而支付之日津貼按下一目的港

所處地點而訂定。 

八、在上款所指之情況中，如在中午十二時後方啟程，應按啟程港所處地點支付當日

之日津貼。 

第二百三十條 
（香港及廣東省） 

一、如屬從澳門前往香港或廣東省且即日往返之行程，所支付之日津貼減少 65%。 

二、如非即日往返，在啟程日有權收取日津貼金額 100%，在回程日則無權收取任何

款項；但在下午二時後方返抵澳門，則尚有權收取當日之日津貼金額之 35%。 

第二百三十一條 
（選擇制度） 

一、除以上述數條規定之制度外，尚得選擇報銷住宿、膳食及交通開支制度。 

二、按此制度，應發給不超過有關表內所定最高金額之三分之一之日津貼，以支付在

一般情況下無單據之開支。 

三、任何行程如延長至超出許可批示所定之期間，則整段行程期間須受上兩款所指制

度約束；但屬前來本地區之人，不在此限。 

第二百三十二條 
（預支） 

如透過提交以專用印件作出之申請而要求，得預支日津貼最高至津貼總額之 80%；津

貼總額係按情況而定，根據公務之期間長短或預計之開支額而計出。 

第二百三十三條 
（報告書） 

一、返回後三十日內，應遞交詳細之行程報告書；如屬採用選擇制度之情況，尚須列

明所作之開支及附上有關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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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不遵守上款之規定，引致不獲支付仍未處理之款項，並須退回獲預支之款項。 

第二百三十四條 
（特別條件） 

一、在前往外地參加課程、研討會、考察、實習或其他同類活動之行程中，如主辦實

體提供免費住宿且設有飯堂或用膳處，則發放之日津貼金額不得超過所定上限之一

半。 

二、倘有之學費及報名費之開支得全數報銷。 

三、如主辦實體給予津貼或助學金，須從獲發放之日津貼中扣除之。 

第二百三十五條 
（處理方式） 

日津貼之支付係根據由部門送交有權限實體之專用印件處理。 

第二分節 
啟程津貼 

第二百三十六條 
（發放） 

一、由行政當局支付旅費前往外地或前來本地區之工作人員或實體，如處於下列任一

情況，有權收取金額為表五所載者之啟程津貼： 

a） 獲委任擔任政治職務； 

b） 根據《澳門組織章程》之規定，在葡萄牙提供服務； 

c） 公務； 

d） 謀求公共利益之活動。 

二、去程及回程均獲發啟程津貼；如行程少於三十日，僅獲發放一次。 

三、如屬前往香港或廣東省之行程，僅在行程超過連續七日者，方有權收取啟程津貼。 

四、如利害關係人在啟程之前六個月內曾以相同名義獲發啟程津貼，則無權再收取該

津貼。 

五、如非在澳門行政當局任職者，確定行程之批示應根據第一款所指之表，訂定啟程

津貼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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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七條 
（處理方式） 

啟程津貼係透過填寫專用印件而在啟程前或行程結束後三十日內支付。 

第十節 
由本地區負擔之交通費 

第二百三十八條 
（賦予權利之情況） 

一、下列者之交通費由本地區負擔： 

a） 因公務而前往外地或前來本地區之行政當局工作人員及其他人士； 

b） 按健康檢查委員會之意見前往外地接受觀察或治療之工作人員； 

c） 決定在葡萄牙定居之已退休或離職待退休之公務員或服務人員，但須提出申請； 

d） 經總督以批示明確承認因公共利益而前往外地者。 

二、如屬第一款ｂ項所指之情況，尚賦予收取陪伴者之交通費之權利，但須經健康檢

查委員會決定。 

三、如屬第一款ｃ項所指之情況，亦賦予下列同行家屬收取由本地區負擔之交通費之

權利： 

a） 配偶； 

b） 賦予收取家庭津貼權利之卑親屬及尊親屬。 

四、如公務員或服務人員死亡，上款所指家屬擬在葡萄牙定居，且在公務員或服務人

員死亡之日起一年內提出要求，則保持收取由本地區負擔之交通費之權利。 

五、如配偶雙方均為公務員或服務人員，則收取交通費之權利僅賦予報酬較高者，但

收取尊親屬交通費之權利則賦予報酬較低者。 

六、如應乘坐不同級別之客位，則乘坐較高級別客位之權利延伸至同行且有權收取交

通費之配偶及家屬。 

第二百三十九條 
（權利之內容） 

一、由本地區負擔之交通費包括： 

a） 按行程而定之航空、海路或陸路交通費，並應考慮航運公司提供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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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個人行李； 

c） 擔任職務所需之書籍及其他物品之運輸費；但僅適用於為執行公務之行程，且須

透過有關部門領導說明理由之建議而獲得許可； 

d） 旅行及個人行李之保險。 

二、ｃ項及ｄ項之規定以批示予以規範。 

三、如屬上條第一款ｃ項、第三款及第四款所指之情況，由本地區負擔之運輸費尚包

括目的地之行李清關費用，而每人所攜帶行李之體積限制如下： 

a） 未滿十二歲者，2.5 立方米； 

b） 其他情況，5 立方米。 

第二百四十條 
（輕型客車之運輸） 

一、如屬第二百三十八條第一款ｃ項所指之人員，有權收取之運輸費尚包括一輕型客

車之海路運輸費及保險費，其體積以 14 立方米為限。 

二、為行使上款所指之權利，公務員或服務人員應證明已以其名義為該車輛之所有權

作登記超過六個月；如該車輛屬共有財產，以配偶之名義登記亦可。 

三、如配偶雙方均為行政當局公務員或服務人員，第一款所指之權利僅得由其中一方

申請。 

四、如公務員或服務人員不行使本條所指之權能，第一款所指體積得加於上條第三款

所指公務員或服務人員所攜帶行李之體積上。 

第二百四十一條 
（權利之提前享受） 

一、已退休或離職待退休之公務員或服務人員之家屬，得透過利害關係人之申請而隨

時提前享受收取交通費之權利。 

二、如公務員或服務人員之家屬經健康檢查委員會證實患嚴重疾病，且不宜在本地區

逗留，亦得給予提前享受收取交通費之權利。 

三、有權收取行李運輸費之公務員或服務人員家屬，得申請提前享受收取全部或部分

行李運輸費之權利，但須在發生引致該權利之行程時明確放棄該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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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二條 
（外地之課程） 

一、賦予收取家庭津貼權利之本地區行政當局公務員及服務人員之卑親屬，如在外地

修讀官方認可且在澳門官立教育系統中並無教授之中等或高等程度課程，有權收取下

列旅程之交通費： 

a） 自澳門至教授課程之地點； 

b） 在外地逗留兩年後返澳及再赴就讀地點； 

c） 返回澳門。 

二、由本地區負擔之交通費上限相當於乘坐經濟客位飛機往返葡萄牙及本地區之費

用。 

第二百四十三條 
（航空運輸） 

一、根據法律規定應由本地區負擔之航空旅費係指經濟客位之航空旅費，但不影響以

下數款之規定。 

二、收取商務客位航空旅費之權利係賦予： 

a） 領導人員或等同領導人員者； 

b） 廳長或等同廳長者； 

c） 被承認有此權利且因公務前來本地區者。 

三、對被認為有聲望之受邀請人士，得例外許可支付其頭等或商務客位航空旅費。 

四、因工作而在行程中陪同總督、政務司及澳門保安部隊指揮官之行政當局工作人員

有權乘坐頭等客位。 

五、由本地區負擔之行李空運費，如不超過行李海運費，准許空運行李。 

第二百四十四條 
（處理方式） 

一、交通、運輸及保險之申請由財政司或自治實體依職權處理；但必須由利害關係人

提出申請者，不在此限。 

二、交通、運輸及保險之開支僅針對賦予該等權利之行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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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Hotel Price Index (HPI) 

Introduction 

The Hotels.com Hotel Price Index (HPI) is a regular survey of hotel prices in major city 
destinations across the world. The HPI is based on bookings made on Hotels.com and 
prices shown are those actually paid by customers (rather than advertised rates)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of 2009. Now in its sixth year, the HPI is respected as the definitive report on 
hotel prices paid around the world and increasingly used as a reference tool by media, 
analysts, tourism bodies and academics.  

 The HPI tracks the real prices paid per room by Hotels.com customers around the 
world using a weighted average based on the number of rooms sold in each of the 
markets that Hotels.com operates in.  

 Approximately 78,000properties in more than 13,000 locations make up the 
sample set of hotels from which prices are taken. 

The international scale of Hotels.com (in terms of both customers and destinations ) makes 
the Hotel Price Index one of the most comprehensive benchmarks available, as it 
incorporates both chain and independent hotels, as well as options such as self-catering and 
bed and breakfast properties. 

In Europe, approximately 25% of hotel rooms are part of a chain, the remainder being 
independent. The reverse is true of the US, in which approximately 70% of hotel rooms 
booked are in chain properties. In addition to the standard survey, the HPI includes 
occasional features on new or unusual booking and pricing trends. 

Average hotel prices paid in Sterling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09, compared to same 
period in 2008 

City 
Average price per room
night Jan - June 2009 

% Change 
Quarter-on-quarter

% Change 
year-on-year 

Abu Dhabi £173 £150 15% 
Moscow £167 £262 -36% 
Geneva £146 £148 -1% 
New York £139 £149 -6% 
Venice £135 £135 0% 
Washington £123 £111 10% 
Tel Aviv £122 £102 20% 
Boston £122 £11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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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hotel prices paid in Sterling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09, compared to same 
period in 2008 

City 
Average price per room
night Jan - June 2009 

% Change 
Quarter-on-quarter

% Change 
year-on-year 

Dubai £122 £126 -4% 
Zurich £120 £125 -4% 
Rio de Janeiro £118 £87 35% 
Tokyo £114 £101 13% 
Copenhagen £112 £118 -5% 
Miami £110 £99 12% 
Rome £110 £108 2% 
Paris £109 £107 2% 
Los Angeles £108 £97 11% 
Istanbul £107 £94 15% 
Oslo £105 £127 -17% 
Helsinki £102 £109 -6% 
Chicago £101 £110 -8% 
Stockholm £101 £107 -6% 
London £101 £115 -12% 
Milan £101 £111 -9% 
Singapore £100 £117 -15% 
Amsterdam £98 £107 -8% 
Vancouver £98 £103 -5% 
Munich £95 £99 -4% 
Athens £93 £94 0% 
Cologne £93 £90 3% 
Barcelona £92 £107 -14% 
Florence £92 £103 -11% 
Frankfurt £92 £105 -12% 
Buenos Aires £92 £81 13% 
Edinburgh £91 £100 -9% 
San Francisco £91 £90 1% 
Madrid £89 £94 -5% 
Gothenburg £89 £93 -4% 
Brussels £89 £90 -2% 
Brussels £89 £9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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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rage hotel prices paid in Sterling for the first half of 2009, compared to same 
period in 2008 

City 
Average price per room
night Jan - June 2009 

% Change 
Quarter-on-quarter

% Change 
year-on-year 

Montreal £88 £89 -1% 
Reykjavik £87 £97 -10% 
Lisbon £86 £88 -3% 
Hong Kong £85 £84 1% 
Vienna £85 £97 -12% 
Cardiff £82 £87 -5% 
Sydney £81 £80 0% 
Cape Town £80 £84 -5% 
Warsaw £79 £81 -3% 
Marrakech £78 £98 -20% 
Dublin £75 £84 -11% 
Berlin £75 £79 -5% 
Shanghai £74 £66 12% 
Melbourne £73 £78 -6% 
Beijing £73 £83 -12% 
Budapest £73 £75 -3% 
Krakow £69 £69 0% 
Belfast £68 £97 -29% 
Prague £68 £73 -7% 
Kuala Lumpur £68 £65 5% 
Bangkok £67 £59 13% 
Tallinn £61 £59 3% 
Riga £55 £63 -13% 
Las Vegas £53 £64 -17% 
Mexico City £49 £63 -23% 

The Hotel Price Index Overview of hotel prices January to Jun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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